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重大運輸事故 

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第 7202 次車 

新左營站重大鐵道事故 

報告編號：TTSB-ROR-22-01-001 

報告日期：民國 111 年 1 月 



 

 

 

  

本頁空白 



 

 

 

依據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鐵道運輸安全之

用。 

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第 5 條： 

運安會對於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運輸事故之再發生，不以

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第 3 條： 

為公正調查重大運輸事故，改善運輸安全，運安會依法獨立行使調查

職權。 

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第 6 條： 

運安會應負責下列運輸事故之調查： 

一、發生於境內之重大運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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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一列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第 7202 次貨

物列車，由左營機務分段出庫，預計前往新左營站客車停留線聯掛編組

後，前往終點站彰化站。本次列車由左營機務分段指派一司機員及一機

車助理值勤乘務，1111:52 時 R28 柴電機車整備完畢，前往左營機務分

段 W1 股道加掛 E209 電力機車，預計將電力機車迴送至嘉義站。 

1121:57 時，第 7202 次車自左營機務分段 W1 股出發，採推進運

轉方式行駛，並由左營機務分段派調車員進行引導，計畫前往新左營站

客車停留線 S4 股道，與敞車一輛、守車一輛實施聯掛。 

1123:41 時，第 7202 次車持續以推進運轉方式通過左營機務分段

與新左營站交界，且在無人員引導下進入新左營站 S4 股道，新左營站

當時指派之調車司事位於待聯掛車輛旁等候，1125:09 時機車以 21 公

里/時之速度與停留車輛發生撞擊，導致停留之守車與敞車脫鉤，且造

成守車沿東正線往高雄方向溜逸，途經左營站、內惟站後，溜逸之守車

於內惟站與美術館站間里程K399+821.876處停下，溜逸距離逾4公里，

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員傷亡。 

依據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及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國家運輸

安全調查委員會為負責本次鐵道事故調查之獨立機關，受邀參與本次

調查之機關（構）包括：交通部鐵道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料及分析結果，調查發現共計 15 項，改

善建議共計 4 項，如下所述。 

壹、調查發現 

調查報告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料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

下三類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

查發現」、「其他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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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有

關之重要因素，包括不安全行為、不安全狀況，或與造成本次事故發生

息息相關之安全缺失。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影響鐵道運輸安全之潛在風險因素，包括可

能間接導致本次事故發生之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以及關乎組織與

系統性風險之安全缺失，該等因素本身非事故之肇因，但提升事故發生

之機率。此外，此類調查發現亦包括與本次事故發生雖無直接關聯，但

基於確保未來鐵道安全之故，所應指出之安全缺失。 

其他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鐵道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待決疑慮

之作用者。其中部分調查發現係屬大眾所關切，以作為資料分享、安全

警示、教育及改善鐵道安全目的之用。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列車司機員執勤前取得之乘務員工作報單並未完整載明聯掛

車輛訊息，調車人員於列車推進運轉行駛階段，未即時告知司機員

須聯掛車輛之資訊，且未提供連續且明確之引導，肇致事故發生。 

2. 事故列車司機員主觀意識認定該股道沒有停留車輛，故未有停車之

準備，機車助理亦未察覺無調車人員引導而提醒司機員，造成列車

未能在停留車輛前即時停車，造成衝撞。 

3. 溜逸之守車在聯掛前已先實施鬆軔，於事故列車衝撞後發生脫鉤溜

逸事故。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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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左營站有相較一般車站調車時，站方不必開立調車指示證交付乘

務員之例外規定，若未在乘務員工作報單先註記加掛資訊，易造成

司機員不知聯掛任務之調車風險。 

2.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提醒司機員有停留車在調車路線上，而司機員

回覆要去左營站內接人，雙方未進行呼喚應答及覆誦確認。 

3.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未將列車帶至左營機務分段及新左營站交界

處，也未等待新左營站調車司事抵達並完成交接即先行離開，未完

成引導功能。 

4. 事故列車於通過 SS3 號誌機時進入新左營站停留線時，在新左營站

調車司事未引導狀況下，司機員未停車確認即自行以推進運轉方式

進入新左營站 S4 股道客車停留線內，不符合臺鐵局相關規定。 

5.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在列車進入客車停留線時，未至交界處將准調號

誌顯示內容及客車停留線 S4 股道之敞車及守車需聯掛之資訊告知

司機員，且在列車接近停留車輛前才以行調無線電話通知聯掛剩餘

距離，不符合臺鐵局相關規定。 

6. 調車通聯過程中，司機員及調車人員大多都是以台語在進行資訊傳

遞，且有部分設備專有名詞使用俚語稱呼；雙方通聯內容均未進行

覆誦確認，以致於 S4 股道有停留車輛之訊息，無法正確傳遞給司

機員，且有相互矛盾之情形。 

7.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在聯掛前，就先將敞車及守車阻輪器移除後並將

手軔機實施鬆軔，不符合聯掛前停留車輛須保持制軔之相關規定；

執行調車之人員經由師徒制之學習，並不了解該規範。 

8.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於車輛溜逸後未依規定通報值班站長，造成未能

於第一時間掌握溜逸車輛所經路線，無法有效轉知綜合調度所之調

度員，可能延誤緊急處置時機。 

其他調查發現 

1. 依據運轉紀錄器號誌重演紀錄判斷，事故列車於調車期間所通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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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號誌機均正常顯示。 

2.  無證據顯示本案調車作業人員在本次事故中之操作及表現可能受

到疲勞、酒精或藥物之負向影響。 

3. 依據實車測試結果及通聯紀錄顯示，事故機車 R28 行車調度無線

電話車上台排除有故障及通訊不良之情事。 

4. 綜合調度所調度員於事故發生後監聽無線電並進行即時處置，符合

應變處置規定。 

貳、改善建議 

致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  強化乘務員工作報單機制，著重任務前之工作項目及順序。 

2. 明訂橫跨兩單位管轄調車任務交接之標準作業程序，特別著重於聯

掛任務資訊的傳達、親至現場執行指導任務、兩責任區間交接、聯

掛前車輛制軔、司機員依調車人員引導運轉及事故應變通報等。 

3. 加強員工教育訓練及安全管理機制，儘速訂定調車交接程序的訓練

規範、手冊及程序，作為訓練、考核及執行之依據，以落實調車人

員與司機員按標準作業程序執行任務。 

4. 明訂行車調度無線電話使用管理須知之考核制度，落實人員通訊之

覆誦確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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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事實資料 

1.1 事故經過 

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

局）第 7202 次貨物列車預計由新左營站開往彰化站，該列車由 R28

柴電機車擔任本務機車，並加掛一輛採「無火迴送1」方式運送至嘉義

機務段之 E209 電力機車。 

約 1122 時第 7202 次車自左營機務分段以推進運轉前往新左營

站客車停留線 S4 股道，預計聯掛敞車一輛及守車一輛；約 1125 時第

7202 次車於聯掛過程中撞擊，造成守車脫鉤後向高雄方向溜逸，該守

車由 S4 股道經西正線、橫渡線、東第二主正線向站外東正線溜逸，

守車途經左營站及內惟站，最後於內惟站與美術館站間東正線里程約

K399+821.876 處停止，溜逸距離超過 4 公里，本次事故另造成敞車

之聯結器、兩組轉向架及避震器受損，未造成人員傷亡，守車溜逸路

線如圖 1.1-1。 

圖 1.1-1 溜逸守車運行路線 

                                           

1 不使用 E209 電力機車之自身動力系統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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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02 次車司機員約於 1030 時至左營機務分段運轉室報到並

領取乘務員工作報單，報單內容列有 R28 柴電機車聯掛 E209 電力機

車頭之資訊，但未列出敞車及守車之聯掛資訊。後續司機員進入 R28

柴電機車駕駛室執行列車自動防護系統 （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ATP）、車上無線電設備等發車前測試作業，測試結果均正常，並記載

於「司機員工作班報告」（附錄 1）。 

約 1113 時，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及加油工以行車調度無線電話

通告第 7202 次車司機員前往 W1 股道聯掛 E209 電力機車並為 R28

柴電機車加油。1114~1119 時，第 7202 次車於 W1 股道完成聯掛作

業、氣軔貫通測試及加油，如圖 1.1-2。 

圖 1.1-2 R28 機車頭與 E209 聯掛作業示意圖 

1121 時，左營機務分段號誌樓以行車調度無線電話通告調車員

W1 股道路徑開通，82R 調車號誌已建立，1122:05 時調車員通告司機

員可以移動列車，1122:09 時第 7202 次車開始以推進運轉向新左營站

停留線行駛。1122:16 時，調車員曾以行車調度無線電話通知司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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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 E 線號誌 ALLRIGHT2，並於 1122:49 時告知司機員：「你在南邊

整備線那邊掛黑頭車喔，我有看到 S4 那邊有車」，司機員於 1122:58

時回覆：「但我要去站內載人出來聯掛」。 

1123:41 時，第 7202 次車抵達左營機務分段與新左營站交界處，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告知第 7202 次車司機員後續可以連絡新左營站

調車司事，列車持續推進運轉通過交界處進入新左營站停留線 S4 股

道，依據事故列車 ATP 紀錄顯示，列車進入 S4 股道行駛之車速約為

21 公里/時。 

而當時新左營站客車停留線 S4 股道停放有敞車及守車各一輛，

新左營站指派一名調車司事執行調車作業，依據訪談紀錄，調車司事

到達 S4 股道時，先將敞車及守車之阻輪器移除，並且將停留車輛之

手軔機實施鬆軔後，於原地等待第 7202 次車進行連掛。 

依據通聯紀錄，新左營站調車司事於 1124:37~1125:03 時，站立

於待聯掛之車輛旁向第 7202 次車持續發話「來 7202 再 10 台」、「7202

再 5 台」、「來 3 台」、「再 2 台」、「來 1 台 一度停車 謝謝」來引導聯

掛。惟司機員訪談中稱未聽到新左營站調車司事透過行車調度無線電

話之發話內容，直至 1125:01 時，新左營站調車司事發話：「再 2 台」、

「來 1 台 一度停車 謝謝」始聽見，並實施緊急緊軔。而新左營站調

車司事發現列車未減速，於 1125:09 時發話：「師傅 啊卡啊卡3 7202

啊卡」要求停車，但第 7202 次車停車不及並衝撞敞車與守車。 

衝撞後守車與敞車脫鉤，該脫鉤之守車由 S4 股道依序經 208、

204、103A、103B、105A 號等 5 個道岔進入西正線，再經由 105B 號

道岔進入東正線，續經 111 號道岔進入新左營站東第二主正線，並經

                                           

2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運轉規章(上冊)，4-行車特定事項英文「ALLRIGHT」（作正當解說）
之拼音。作「無錯誤」、「無異狀」、「可行」、「承諾」等語意之解釋。 

3 啊卡為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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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號道岔進入東正線往南溜逸，溜逸路線如圖 1.1-3。  

圖 1.1-3 碰撞脫鉤後守車溜逸路線示意圖 

約 1125 時，臺鐵局綜合調度所調度員自行車調度無線電話通話

內容獲知新左營站有車輛溜逸情事，於盤面發現新左營站南邊東正線

102B 軌道區間占用燈亮起，且車次碼顯示為亂碼，判斷該軌道區間

應係溜逸車輛占用。為避免後續新左營站下行之第 3161、3061 及 111

次車追撞溜逸車輛，該調度員即通知新左營站值班站長限制第 3161、

3061 及 111 次車出發。 

因新左營站往南為下坡路段，溜逸之守車離開新左營站後持續加

速，通過左營站與內惟站後停於內惟至美術館站間。1157:52 時，一

名左營機務分段之檢車員回報已到達守車停止位置4，並於 1158:23 時

將守車緊軔。經查該守車確切停留於東正線K399+821.876處，為2.7‰

之上坡路段，溜逸溜逸距離逾 4 公里，如圖 1.1-4。 

                                           

4 
399/68UK401+008A。依據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 105 年 3 月 9 日鐵南軌字第
1050002498 號函，高雄鐵路地下化路線營運里程與設計里程檢討會議討論（三）：里程換算依
據以高雄車站中心，北起新左營站至高雄站間，縱貫線「營運里程」與「設計里程」之換算公
式為 K(營運里程)=UK(設計里程)–1,186.24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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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溜逸守車停止於內惟站至美術館站間 

1.2 人員傷害 

人員無傷亡。 

1.3 車輛損害 

本次事故列車（第 7202 次車）編組是由 R28 柴電機車、E209 電

力機車、30G2054 敞車及 3AK2033 守車組成。遭撞及敞車，有敞車

車身下沉、避震器變形、轉向架枕梁傾斜、枕梁與上心盤脫出及聯結

器擦傷等損害，如圖 1.3。 

圖 1.3 30G2054 敞車損害情形示意圖 



 

 6 

1.4 天氣資料 

依中央氣象局左營觀測站觀測資料：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 1100

時至 1200 時，氣溫 30.9~31.3℃，降雨量 0 毫米，另依據事故當時行

車紀錄器影像內容，當日能見度良好。 

1.5 人員資料 

1.5.1 經歷及訓練 

1. 左營機務分段司機員 

該員於民國 76 年進入臺鐵局服務，曾經擔任機工、技術助理等

職位，民國 99 年自司機員班結訓後，於民國 100 年取得電力機車司

機員乘務資格。並陸續取得柴電機車、電車組、柴油客車、推拉式電

車組等乘務資格，歷年來並無相關乘務限制。 

該員民國 108 年度參加技能檢定規章測驗及技術測驗分數均為

100 分，最近一次司機員健康檢查結果總評為合格，最近一次安非他

命類、鴉片類代謝物檢驗結果均為「陰性」。 

2. 左營機務分段機車助理 

該員於民國 98 年進入臺鐵局服務，曾經擔任技術助理等職位，

民國 100 年自司機員班結訓後，於民國 101 年取得柴電機車司機員乘

務資格。並陸續取得電力機車、電車組、推拉式電車組、柴油客車等

乘務資格。 

該員民國 108 年度參加技能檢定規章測驗及技術測驗分數均為

100 分，最近一次司機員健康檢查結果總評為合格，最近一次安非他

命類、鴉片類代謝物檢驗結果均為「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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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左營站值班站長 

該員於民國 86 年進入臺鐵局服務，先於車站擔任售票工作，民

國 100 年自運輸班結訓後，同年擔任車長職務，於民國 107 年起至新

左營站擔任副站長職務，該員民國 109 年度參加技能檢定規章測驗及

技術測驗分數均為 85 分。 

4.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 

該員於民國 105 年進入臺鐵局擔任站務佐理，主要負責車站調車

作業，曾任職和平站、臺東站及玉里站，於 109 年 4 月派任新左營站，

並於民國 109 年度參加技能檢定學科測驗為 98 分、術科測驗為 90

分。 

5.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 

該員於民國 87 年進入臺鐵局服務擔任技術助理，曾任職臺北機

務段、高雄機務段，後續派任至左營機務分段。該員非屬行車技能檢

定範圍之人員，平時由左營機務分段執行訓練及測驗，最近一次測驗

科目為民國 109 年 3 月的安全衛生加強教育訓練，該員受測成績為

100 分，最近一次訓練科目為民國 109 年 5 月的無線電通聯及車輛設

備統一用語。 

6. 綜合調度所調度員 

該員於民國 88 年進入臺鐵局服務，曾經擔任站務員、車長、列

車長、副站長等職務，民國 105 年自調度員班結訓後，於民國 107 年

起派任調度員職務。 

該員民國 109 年度參加技能檢定學科測驗為 100 分、術科測驗為

91 分。最近一次安非他命類、鴉片類代謝物檢驗結果均為「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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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酒精檢測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鐵路機構於行車人

員執行其勤務前，應實施酒精濃度檢測，並由當值人員作成紀錄，供

主管機關查核」，另臺鐵局部分單位有實施勤前血壓值量測，經彙整

本案有關行車人員當日酒精濃度及血壓值檢測紀錄，整理如表 1.5-1。 

表 1.5-1 本案行車人員當日酒精濃度及血壓值檢測結果 

人員 
酒測 

時間 

酒測 

結果 
血壓值 依據 

左營機務分段 

司機員 

1044 合格 

130/70 109 年 6 月 10 日「左營機務分段

乘務員（上班）酒精含量暨血壓

測試暨服儀考核紀錄表」 

*事故後酒測之結果。 

1301* 合格* 

左營機務分段 

機車助理 

1000 合格 

128/77 
1409* 合格* 

新左營站 

值班站長 
0730 合格 N/A 109 年 6 月 10 日「高雄運務段新

左營站行車人員酒精濃度測定

紀錄表（車站-行車人員用）」。 
新左營站 

調車司事 
0730 合格 N/A 

左營機務分段 

調車員 
0750 無含量 N/A 

109 年 6 月 10 日「高雄機務段左

營機務分段行控調車加油人員

勤前教育」。 

綜合調度所 

調度員 
0710 合格 126/88 

109 年 6 月 10 日「綜合調度所行

控人員三班制上班前、後即抽測

酒精含量測試紀錄表」。 

1.5.3 調車作業人員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本節係摘錄民國 109 年 5、6 月份之司機員工作班、乘務員工作

報單、調車員上下班刷卡紀錄、訪談紀錄及事故後填答之「事故前睡

眠及活動紀錄」，問卷涵蓋睡眠、睡眠品質、工作、私人活動及「疲勞



 

 9 

自我評估表」等內容。 

其中睡眠品質則依填答者主觀感受區分為：良好、好、尚可與差;

「疲勞自我評估表」則係由填答者圈選最能代表事故時之精神狀態的

敘述，相關選項如表 1.5-2。 

表 1.5-2 疲勞自我評估表之精神狀態選項 

選項 狀態說明 

1 警覺力處於最佳狀態、完全清醒的、感覺活力充沛。 

2 精神狀態雖非最佳，然仍相當良好，對外界刺激能迅速反應。 

3 精神狀況不錯，還算正常，足以應付任務。 

4 精神狀況稍差，有點感到疲累。 

5 有相當程度的疲累感，警覺力有些鬆懈。 

6 非常疲累，注意力已不易集中。 

7 極度疲累，無法有效率地執行工作，快要睡著。 

1. 左營機務分段司機員 

左營機務分段司機員 72 小時作息情形如表 1.5-3。 

表 1.5-3 左營機務分段司機員 72 小時作息情形 

日期 作息情形 

6 月 

7 日 

公休。約 0600 時起床，睡眠品質尚可；白天於家中處理私人事務，約

2130 時於自宅入睡。 

6 月 

8 日 

約 0600 時起床，睡眠品質尚可；上午處理私人事務，下午於自宅看

電視時小憩，入睡時間不確定，但小睡品質尚可；2115 時報到，2235

時值乘第 7215 次車由新左營車站至潮州基地，2341 時抵達潮州基地。 

6 月 

9 日 

0031 時下班，下班後至潮州基地備勤室盥洗，約 0100 時於備勤室入

睡，0900 時起床，睡眠品質尚可；0955 時上班，1055 時值乘第 7802N

次車由潮州基地至九曲堂，1131 時抵達九曲堂，1152 時由九曲堂值

乘第 7802 次車返回新左營車站，1229 時抵達，1309 時下班。下班後

返家處理私人事務，約 2130 時於自宅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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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後，左營機務分段司機員圈選最能代表事故當時精神狀態之

敘述為：「3. 精神狀況不錯，還算正常，足以應付任務」；該員於問卷

中表示平時所需睡眠時數為 6 至 8 小時，無駕駛勤務時之正常睡眠時

段為 2100 時至 0600 時，睡眠有時因夜間起床如廁而影響睡意，但未

對整體睡眠品質造成明顯影響。另其因高血壓每日有服用藥物治療。 

2. 左營機務分段機車助理 

左營機務分段機車助理 72 小時作息情形如表 1.5-4。 

表 1.5-4 左營機務分段機車助理 72 小時作息情形 

日期 作息情形 

6 月 

7 日 

約 0600 時起床，睡眠品質良好；0754 時上班，0834 時便乘第 303 次

車由新左營站至臺東站，1059 時抵達，1119 時下班，1225 時於臺鐵提

供之備勤室休息；1425 時上班，1525 時由臺東站值乘第 712 次車返回

新左營站，1828 時抵達新左營站，1908 時下班。下班後搭乘臺鐵其他

車次至臺南站，於 6 月 8 日 0000 時以前抵達臺南站備勤室休息。 

6 月 

8 日 

0456 時上班，0556 時值乘第 3703 次車由臺南站至沙崙站，0619 時抵

達沙崙站；0715 時值乘第 3704 次車由沙崙站至善化站，0803 時抵達

善化站；0814 時值乘第 3713 次車由善化站至沙崙站，0903 時抵達沙

崙站；0928 時值乘第 3716 次車由沙崙站至臺南站，0952 時抵達臺南

站，1022 時下班。下班後自行搭乘臺鐵其他車次返回高雄岡山之自宅；

於 6 月 9 日 0000 時以前入睡。 

6 月 

9 日 

約 0900 時起床，1052 時上班，1142 時值乘第 7801 次車由新左營站至

枋寮站，1442 時抵達枋寮站，1530 時便乘第 2 次車返回新左營站，1640

時抵達新左營站，1700 時下班，於 6 月 10 日 0000 時以前入睡。 

6 月

10 日 

0900 時起床，睡眠品質良好；1026 時上班，1146 時值乘第 7202 次貨

物列車，當日乘務擔任機車助理，原預計開往嘉義車站，惟在左營機務

分段第 S3 股出庫，前往新左營站客車停留線第 4 股，聯掛敞車一輛與

6 月

10 日 

約 0600 時起床，睡眠品質尚可；1026 時上班，1146 時值乘第 7202 次

貨物列車，原預計開往嘉義車站，惟在左營機務分段第 W1 股道出庫、

前往新左營站客車停留線第 4 股道聯掛敞車一輛與守車一輛，於聯掛

過程發生守車溜逸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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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車一輛，於聯掛過程發生守車溜逸之事故。 

事故後，左營機務分段機車助理圈選最能代表事故當時精神狀態

之敘述為：「1.警覺力處於最佳狀態；完全清醒的；感覺活力充沛」；

其於問卷中表示平時所需之睡眠時數為 8 小時，無睡眠方面的困擾，

亦無服用任何助眠藥物或保健品。 

3.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 72 小時作息情形如表 1.5-5。 

表 1.5-5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 72 小時作息情形 

日期 作息情形 

6 月 

7 日 
約 0900 時起床，0948 時上班，1901 時下班，2200 時入睡。 

6 月 

8 日 
本日休假，0620 時起床，白天處理個人事務，約 2130 入睡。 

6 月 

9 日 
約 0620 時起床，0705 時上班，1930 時下班，2130 時入睡。 

6 月

10 日 
約 0610 時起床，0729 時上班，1930 時下班。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主要負責車站調移車輛工作，如列車引導、聯

掛作業等，以及擔任嚮導員，負責清車、愛心服務等；其工作中休息

時間安排於列車間隔或中央控制區間及自動區間列車通過時間。事故

後，新左營站調車司事圈選最能代表事故當時精神狀態之敘述為：「1. 

警覺力處於最佳狀態；完全清醒的；感覺活力充沛」，該員於問卷中

表示平時所需之睡眠時數為 7.5 小時，無睡眠方面的困擾，亦無服用

任何助眠藥物或保健品。 

4.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 

左營機務段調車員 72 小時作息情形如表 1.5-6。 



 

 12 

表 1.5-6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 72 小時作息情形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主要負責段內調移車輛工作，包括列車引

導、聯掛作業等，其工作中休息時間安排於列車間隔或中央控制區間

及自動區間列車通過時間。事故後，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圈選最能代

表事故當時精神狀態之敘述為：「2. 精神狀態雖非最佳，然仍相當良

好，對外界刺激能迅速反應」，其於問卷中表示平時所需之睡眠時數

為 6 小時，無睡眠方面的困擾，亦無服用任何助眠藥物或保健品。 

1.6 列車資料 

1.6.1 列車基本資料 

1. R28 柴電機車 

事故機車 R28 為美國通用動力（GM-EMD）1950 年代之產品，

目前為臺鐵西部幹線貨物列車牽引的主力車種之一。 

2. 3AK2033 守車 

3AK2033 專用守車為臺鐵局委由唐榮鐵工廠（現為台灣車輛股

份有限公司）製造，主要作為乘務員乘坐之用，本車車側並無裝卸門

設計，僅在後端設有一處上下台，供乘務員進出用。 

日期 作息情形 

6 月 

7 日 
本日休假，約 0700 時起床，白天處理私人事務，約 2300 時入睡。 

6 月 

8 日 
約 0700 時起床，0744 時上班， 1709 時下班，約 2300 時入睡。 

6 月 

9 日 
約 0700 時起床，0746 時上班， 1650 時下班，約 2300 時入睡。 

6 月

10 日 
約 0700 時起床，0743 時上班，2006 時下班，約 2300 時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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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0G2054 敞車 

30G2054 由秦楊機械將 150 輛篷車改造為 30 噸敞車，於 2011 年

9 月 7 日全數完工投入運用，由臺鐵命名為 30G2000，目前為北迴線

東砂西運主力，提供給各水泥廠租用。 

1.6.2 列車基本規格 

依據「臺鐵機客貨車概況及車號表」之「專用守車」及「敞車」

資料，R28 柴電機車、3AK2033 守車及 30G2054 敞車相關規格如表

1.6-1、1.6-2 及 1.6-3。 

表 1.6-1 R28 柴電機車基本規格資料 

項         目 規         格 

UIC 軸式 A1A-A1A 

軌道（車輪）軌距 1,067 公厘 

軸重（噸） 13 噸 

機車長度 14,226 公厘 

機車寬度 2,787 公厘 

機車高度  3,665 公厘 

整備重量 78 噸 

燃料儲備量 3,786 公升 

表 1.6-2 3AK2033 專用守車基本規格資料 

項         目 規         格 

軌道（車輪）軌距 1,067 公厘 

皮重（噸） 10,7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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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規         格 

載重 3,000 公斤 

長 7,850 公厘 

寬 2,600 公厘 

高 3,902 公厘 

換算噸數（空） 10,000 公斤 

換算噸數（重） 10,000 公斤 

換算車數 1 車 

表 1.6-3 30G2054 敞車基本規格資料 

項         目 規         格 

軌道（車輪）軌距 1,067 公厘 

皮重（噸） 15,870 公斤 

載重 30,000 公斤 

長 10,930 公厘 

寬 2,606 公厘 

高 2,514 公厘 

容積 20,940 公斤 

換算噸數（空） 16,000 公斤 

換算噸數（重） 46,000 公斤 

換算車數 1.5 車 

1.6.3 列車性能諸元 

 依據臺鐵局「臺鐵機客貨車概況及車號表」之「專用守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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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車」資料，R28 柴電機車、3AK2033 守車及 30G2054 敞車相關

性能如表 1.6-4、1.6-5 及 1.6-6： 

表 1.6-4 R28 柴電機車性能資料 

項      目 規         格 

傳動方式 電力傳動 

引擎型式  GM 12-567C 型柴油引擎 

引擎功率 1,425HP 

牽引發電機 D22-F 型直流發電機 

牽引馬達 D29 型直流串激馬達 

牽引力  15,180kgw 

氣軔裝置 26LA 型 

最高車速 100 公里/時 

表 1.6-5 3AK2033 專用守車性能資料 

項      目 規         格 

最高車速 75 公里/時 

軔機系統 
 KD 氣軔裝置（K 型動作閥

D 型軔缸型式） 

供電系統 車軸發電機 

表 1.6-6 30G2054 敞車性能資料 

項      目 規         格 

最高車速 75 公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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軔機系統 
 KC 氣軔裝置（K 型動作閥

C 型軔缸型式） 

1.7 行車調度及運轉 

1.7.1 行車調度管理設備及模式 

新左營站屬於第一種聯動裝置5之車站，將車站內所有號誌設定

開關及轉轍器方位設定開關集中於車站行車室，執行調車作業時免派

員至現場操作轉轍器方位設定開關，多用於運轉頻繁且路線複雜的車

站。新左營站行車室內亦設有就地控制設備6，如圖 1.7-1，其中第 1

至第 5 股道的行車控制是由調度員辦理，其餘各股道及當有調車作業

跨越中央控制之股道時，則改為就地控制辦理，然實務上新左營站所

有股道均採就地控制模式辦理。 

圖 1.7-1 新左營站行車室就地控制設備 

新左營站就地控制設備區分為兩個區域，分別為「新左營站」、

「新左營站機務區」，其中新左營站包含站內股道區及停留線區等範

                                           

5 依臺鐵局「行車特定事項」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八條之二辦理。 
6 依臺鐵局「中央控制區間就地控制設備使用須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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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並派有號誌員專責操作該就地控制設備（如圖 1.7-2）。 

圖 1.7-2 新左營站行車室就地控制設備（新左營站部分） 

而新左營站機務區就地控制設備，可選取「行車室」或「機務」

等兩種控制模式，依臺鐵現行作業是固定選取「機務」模式（如圖 1.7-

3），在該模式下新左營站號誌員無法控制該區域的號誌及轉轍器，僅

能觀察列車在機務區的占用情形。 

圖 1.7-3 新左營站行車室就地控制設備（新左營站機務區部分） 

在左營機務分段號誌樓內同樣設有新左營站機務區就地控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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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如圖 1.7-4），由左營機務分段指派號誌員進行操控，可控制該區

域的號誌及轉轍器。而號誌樓內無設置新左營站就地控制設備，因此 

機務分段號誌員無法觀察列車在新左營站區的占用情形。 

圖 1.7-4 左營機務分段號誌樓就地控制設備（新左營站機務區） 

事故列車調車路線是由新左營站機務區 W1 股道，駛往新左營站

S4 股道，調車路線有橫跨左營機務分段及新左營站兩單位之控制區

域（如圖 1.7-5）。另臺鐵局訂有「新左營站與高雄機務段左營調車場

間定例調車規約」（附錄 2），做為兩單位間辦理定例調車時規範。 

圖 1.7-5 新左營站及左營機務分段控制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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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調車作業 

1. 轉車盤至 W1 股道 

事故當日，R28 柴電機車自轉車盤發車，以逆向運轉方式通過第

51R 調車號誌機，依序會經過第 301、303、307、313 號道岔抵達 W1

股道（如圖 1.7-6），依臺鐵局「高雄機務段 E200 型 機車運用表 2」

（附錄 3）運用號碼 8EL20（2）之要求，R28 柴電機車於 W1 股道與

E209 電力機車聯掛並加油，並有載明於當日「乘務員工作報單」內

（附錄 4）。 

圖 1.7-6 本次事故調車路線階段 1 

R28 柴電機車受駕駛室位置影響，在運轉模式上區分為順向運轉

及逆向運轉（如圖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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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7 R28 柴電機車運轉模式示意圖 

51R 調車號誌機是由左營機務分段號誌樓號誌員進行設定，依

1114:05 時通聯紀錄，號誌員以行車調度無線電話通知調車員該轉盤

線已開通至 W1 股道，以及調車號誌已顯示之訊息。調車員於 1114:13

時將該資訊轉知司機員，並告知聯掛與加油訊息，司機員並於 1114:19

時覆誦該調車資訊無誤。 

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第五十七條規定，調車員應將調移次序

通告司機員並顯示調車號訊。 

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第八十九條中規定，柴電機車單獨逆向

運轉或逆向掛於列車前端運轉時，其速度不得超過每小時 85 公里；

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第九十條第一款規定，調車時以動力車單獨

運轉時，不得超過每小時 45 公里。  

2. W1 股道至 SS3 號誌機前 

R28 柴電機車在 W1 股道與 E209 電力機車聯掛後，通過第 82R

調車號誌機，再依序經過第 312、308、304B、304A、302B、201 道

岔，並通過 SS3 調車號誌機後抵達 S4 股道，同時於通過 SS3 調車號

誌機後即進入新左營站控制區域（如圖 1.7-8）。 

駕駛室
位置

改繪自3DWarehouse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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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8 本次事故調車路線階段 2 

依據訪談紀錄，事故當日在此調車階段，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於

86R 調車號誌機位置實施引導，另依通聯紀錄內容，於 1122:16 時調

車員通知司機員「E 線號誌 ALLRIGHT」，1122:20 時司機員覆誦該引

導訊息，司機員後續並於 1122:36 時以行車調度無線電話呼叫調車員

「你要帶到中線 中線過了讓你下去」，調車員則於 1122:42 時回覆稱

「我會幫你看 你開過來 E 線號誌 ALLRIGHT」。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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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R 調車號誌機應顯示紅燈閃爍，並於號誌機下方之進路表示器

顯示，表示前方 E 區進路開通（如圖 1.7-9、1.7-10），列車於左營機

務分段 W1 股道才能開始進行調車。另受到號誌聯鎖條件限制，新左

營站號誌員必須先設置 SS3 進路解鎖後，始可建立 82R 調車號誌機。 

圖 1.7-9 82R 調車號誌機顯示（非事故當日） 

圖 1.7-10 本次事故列車通過 82R 調車號誌機顯示（非事故當日） 

臺鐵局「新左營站與高雄機務段左營調車場間定例調車規約」第

四條規定，遇機車無火重聯推進運轉時，將不適用定例調車，應實行

「引導」調車。 

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第二條說明，「引導」係指列車或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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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能由司機員單獨運轉，依特殊號誌機之號誌顯示；或調車號訊，

予以引導。意即在此階段，應由調車人員顯示調車號訊，引導司機員

執行調車作業。 

3. SS3 號誌機至 S4 股道  

列車通過 SS3 號誌機進入新左營站管轄區域，路線行經第 201 道

岔後，進入新左營站停留線 S4 股道（如圖 1.7-11），計畫於 S4 股道

與停留之敞車一輛與守車一輛進行聯掛。 

圖 1.7-11 本次事故調車路線階段 3 

事故列車在此調車階段，仍是屬機車無火重聯推進運轉，因此應

以引導調車之方式使列車移動，在列車進入 S4 股道前，會行經 SS3

調車號誌機，該調車號誌機是由新左營站行車室所控制。當號誌條件

建立後，該 SS3 調車號誌機將顯示准許調車號誌，該號誌機下方之進

路表示器顯示前方開通的進路 S4，如前方開通進路中有列車占用， 

則該進路表示器會以紅燈閃爍方式顯示進路（如圖 1.7-12、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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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2 SS3 調車號誌機顯示（非事故當日） 

圖 1.7-13 本次事故列車通過 SS3 調車號誌機顯示（非事故當日） 

事故當時因 S4 股道有停留守車及敞車，故該 SS3 調車號誌機下

方之進路表示器的 S4 字母將會以閃爍方式顯示，事故當日是以重聯

推進運轉方式執行調車，應由新左營站調車司事實施引導並傳達相關

號誌機及進路表示器所顯示之訊息予司機員。依據通聯紀錄內容，該

進路表示器閃爍表示 S4 股道有停留車之訊息，並未由調車司事傳遞

給司機員。 

4. S4 股道聯掛作業 

事故列車進入 S4 股道後，預定與停留該股道之車輛（如圖 1.7-

14）進行聯掛。該停留之車輛依據民國 109 年 6 月 9 日潮州基地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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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列車編組報內容，計有ㄍㄢㄣ7（3 噸蓬守車）2033 號、ㄨㄞㄇㄎ

8（30 噸敞車/空車）2054 號兩組車輛，是事故前一日由第 7216 次車

自潮州基地牽引至新左營站停放。 

圖 1.7-14 事故當日 S4 股停留車輛（停留線其他列車影像畫面） 

依據訪談紀錄，事故當日新左營站調車司事在機車實施聯掛前，

先取下停留車輛之阻輪器並將手軔機釋放。 

依據通聯紀錄及事故列車影像畫面，事故列車約於 1124:00 時越

過 SS3 號誌機進入新左營站控制區域，當時新左營站調車司事位於

S4 股道停留車輛旁等候調車機車前來，並於 1124:37 時以行車調度無

線電話呼叫「來 7202 再 10 台」之調車訊息，後續另分別於 1124:52

時、1124:58 時、1125:01 時、1125:03 時發話相關調車號訊，惟依據

訪談紀錄司機員表示並無聽到該訊息，約於 1125:07 時調車機車與停

留車輛激撞後，造成南端守車向新左營站方向溜逸（如圖 1.7-15）。 

                                           

7 ㄍ=有蓋、ㄢ=3 噸、ㄣ=手軔車。 
8 ㄨ=無蓋、ㄞ=30 噸、ㄇ=側開門、ㄎ=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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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5 守車溜逸畫面（停留線其他列車影像畫面） 

1.7.3 聯掛作業相關規定 

臺鐵局調車處理須知第 22 點「在站內停留之車輛，應將連結器

開啟，並作防止轉動之措置。」 

臺鐵局「調車作業標準作業程序」-執行人員：調車工- 

(1) 調車後-「1.巡檢停留車，不得停留於警衝標外方、應相互聯掛

並制軔，必要時以阻輪器扣妥、兩端連結器打開、客車車門（窗）

應關閉、兩端風檔縮短、鍍鈑直立。」 

(2) 調車中-「8. 確認氣軔貫通及防動措施解開後，向車長顯示「離

開號訊」（調車完畢以攏起之號誌旗或徒手、夜間以綠色燈劃

大圓通告之）。」 

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第 92 條規定：「停留車輛除有特殊情事

外應互相聯掛並應制軔，必要時應以阻輪器扣妥，防止轉動。」 

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行車特定事項」及「調車處理須知」

等相關行車規章，並無針對停留車輛實施「聯掛前」軔機處置之操作

標準。 

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第二百九十三條 司機員及機車助理應

注視進路上之號誌。 

司機員在其座位上不能注視號誌時，應令機車助理確認號誌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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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並將其認明之號誌顯示通知司機員。 

列車推進運轉時，乘於最前部守車之車長，亦應注視進路上之號

誌。 

注視進路上之號誌，係指由望見號誌時起不斷瞭望至號誌顯示處

所止。 

第二百九十四條 依號誌機之號誌顯示，需減低速度或應使列車

停車而司機員未作適當之措施或措施有失誤之虞時，機車助理，應即

警告之；因前途障礙或其他情事需緊急停車，司機員未作緊急停車措

施時亦同。 

前項規定如有不得已情事時，機車助理應即作緊急停車之措施。 

第二百九十五條 司機員與機車助理認明號誌時，應互相將號誌

顯示狀態呼喚應答之。發現前方障礙時，最先發現者應即呼喚，對方

應即應答之。 

僅有司機員一人值乘之列車或推進運轉之列車車長於認明號誌

顯示時，應將其顯示狀態呼喚之。 

認明號誌顯示狀態及確認行車有關各項之呼喚應答方式另定之。 

臺鐵局「行車調度無線電系統使用管理須知」 

（六）行車調度無線電系統終端設備通話時一律使用「國語」不

得使用方言、詞句清晰、語氣和譪、快慢適中，內容力求簡明扼要，

並嚴禁與業務無關之談話。呼叫方式如下： 

1.發話人呼叫……聽到請回答，受話人若未回應，應繼續呼叫受

話人，確認受話人收悉。 

2.受話人回答……聽到了請講。 

3.通話過程中應複誦「重點」，對話或不清楚語意部分應再次確認。 

4.通話過程中以「行車調度無線電系統通聯標準用語」為無線電

通聯、車輛及設備稱呼，不得使用俚語或簡稱，常見行調無線

電通聯標準用語詳如「行車調度無線電系統通聯標準用語一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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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話結束應以「通話完畢」、謝謝等作為結語。 

1.7.4 溜逸處置作業 

依據通聯記錄內容，事故當日 1125:07 時守車發生溜逸後，新左

營站調車司事於 1125:25 通報車站月台上運轉員協助注意溜逸車輛動

向，1126:49 時月台上運轉員通報行車室，守車由新左營站第 1 股道

溜逸，當時負責新左營站全站號誌及轉轍器操控之行車室並未回應，

1128:29 時守車溜逸至新左營站南端道岔區間，1129:58 時守車持續往

高雄地下化區間溜逸。行車室於 1131:00 時知悉守車向南邊溜逸出新

左營站範圍，並於 1132:48 確認守車溜逸路線為東正線。 

依據訪談紀錄，綜合調度所行控室調度員先由行車調度無線電話

中聽到有車輛溜逸，後續當守車自新左營站 1 股道越過第 108 號轉轍

器時，於調度台畫面發現有一列未顯示正常車次之列車占用站外東正

線軌道區間，故判斷係新左營站發生有溜逸情事，並確認該未顯示正

常車次列車之前方列車已接近高雄站，前方路線為淨空狀態，並預先

為溜逸列車開通新左營至高雄站間車站相關路徑為直行狀態。 

當車輛發生溜逸情事時，臺鐵局於「行車實施要點」、「運務行車

員工行車事故處理標準作業程序」訂有相關處置規範： 

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第四百七十二條：「車輛溜逸時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 值班站長應立即通知車輛溜逸方向之鄰站值班站長及

中央控制區間之調度員；鄰站值班站長或調度員接到

通知後，應竭力設法使其停車，必要時並應通知前方

站值班站長。 

二、 有關值班站長及中央控制區間之調度員，對鄰近路線

通行之列車，視當時情況得使列車停車暫緩開出或將

情事通知該列車乘務員注意運轉。 

三、 因拖回在中途之溜逸車輛而開行之列車，依傳令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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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前項第三款情事，如係施行電氣路牌閉塞式、嚮導通信式或

嚮導隔時法區間值班站長，應將路牌或嚮導員臂章收回並予

加鎖保管。」 

運務行車員工行車事故處理標準作業程序第五節：5-3 相關營運

人員處理程序： 

「站員：1.發現車輛溜逸時，設法使其停車，無法制軔停車時，

應跳離車輛。2.無法制軔停車時，應即報告值班站長：(1)溜逸方向。

(2)線別。(3)輛數。(4)重、空車。(5)重車裝載貨品。(6)有無人員乘坐。

3.檢視轉轍器有無擠壞。 

溜逸站值班站長：1.將溜逸資訊通知溜逸方向之鄰站值班站長及

調度員，阻止列車開出並設法使溜逸車輛停車。2.將溜逸車輛情形，

通知站間平交道看柵工，做好安全防護。3.利用行車調度無線電話通

知鄰線運轉之列車，注意運轉或視狀況使列車停車。4.依災害事故緊

急通報順序表通報有關單位。5.派轉轍工檢視轉轍器有無擠壞。6.因

拖回停於站間中途之溜逸車輛而開行救援機車時，應依傳令法之規定

辦理。 

接獲通告站值班站長：1.阻止列車開出，並通知前方站採取預防

措施。2.指派轉轍工將轉轍器開通防溜線或止衝檔路線或安全側線或

無礙行車及輛翻覆不致造成旅客或附近居民傷亡之側線。3.指揮站務

人員在車輛溜逸之路線內堆置砂包、棉被、草蓆，竭力促使溜逸車輛

停車。4.無法使溜逸車輛停車時，應即通知前方站值班站長及平交道

看柵工。5.因拖回在站間中途之溜逸車輛而開行救援機車時，應依傳

令法之規定辦理。 

調度員：1.通知車輛溜逸方向之前方站使溜逸車輛進入適宜之路

線並採取阻止繼續溜逸或適宜之安全措施。2.確認車輛溜逸方向，阻

止其他列車進入溜逸區間。3.確認溜逸車輛停車後，指派救援機車拖

回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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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號誌及號訊 

1.8.1 車載號誌（ATP） 

R28 柴電機車駕駛室內設置有車載 ATP，可透過螢幕畫面顯示前

方路線號誌速限與即時車速，並持續比對車速是否超過號誌允許速限。

事故當日 R28 之車載 ATP 均以「調車模式」於左營分段機務區與新

左營站運務區進行運轉，以該模式移動時，車載 ATP 允許之最高速

限為 25 公里/時，如圖 1.8-1。 

圖 1.8-1 車載 ATP 調車模式與其速限 

經查事故當日 R28 車載 ATP 之車速紀錄，以調車模式運轉期間，

運行速度均低於速限 25 公里/時，如圖 1.8-2。 

圖 1.8-2 事故當日 R28 車載 ATP 之車速紀錄 

運行速度(綠線)均未超過ATP
速限25公里/時(紅色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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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調車號誌機及號訊相關規定 

本次事故有關之固定號誌為調車號誌機，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 

第二百九十八條 主號誌機之種類如下： 

六、調車號誌機，係對列車或車輛之調移，指示准否越過該號

誌機者。 

第三百條 號誌附屬機之種類如下： 

一、進路表示機，係附屬於進站號誌機、出發號誌機、調車號

誌機或引導號誌機，對於各該號誌機共用於二以上路線時，

指示列車進入或進出某一路線者。 

第三百零一條 主號誌機之號誌顯示方式如下： 

三、調車號誌機(摘錄) 

 

      顯示方式 

號誌種類 

二位式 

色燈式 

險阻號誌 紅色燈 

准許調車號誌 紅色閃光燈 

 

「鐵路行車規則」第三章號誌、號訊及標誌，第五節號訊，調車

作業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第五十一條 調車號訊之顯示方式如下： 

   方式 

種類 

顯示方式 

晝間 夜間 

接近號誌 

綠色旗左右搖動。無綠

色旗時，得以單臂左右

搖動代替之。 

綠光燈左右搖動。 

離開號誌 

綠色旗上下搖動。無綠

色旗時，得以單臂上下

搖動代替之。 

綠光燈上下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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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種類 

顯示方式 

晝間 夜間 

節制速度 

將左右或上下搖動之綠

色旗上下大搖一次。無

綠色旗時，將左右或上

下搖動之單臂，上下大

搖一次。 

將左右或上下搖動之綠

光燈，上下大搖一次。 

少許進退 

一面執捲起之紅色旗高

舉頭上，一面顯示接近

或離開號誌。無號旗時，

一面將單臂高舉頭上搖

動，一面用另一單臂顯

示接近或離開號訊。 

將紅光燈上下搖動，顯示

接近號訊或離開號訊。 

停車號訊 
顯示紅色旗。無紅色旗，

得以高舉雙臂代替之。 

顯示紅光燈。 

 

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時，應依號訊顯示之： 

一、使列車由站開車時。 

二、為處理旅客貨物指示列車停車位置時。 

三、值乘於推進運轉列車最前端車輛之人員，對操縱動力車

之人員作運轉上必要之聯絡時。 

四、禁止移動檢查修理之車輛時。 

五、辦理號誌機或顯示調車號訊之人員與辦理轉轍器之人員

間聯絡有關事宜時。 

六、試驗列車貫通氣軔機時。 

「鐵路行車規則」第四章運轉，第三節調車，調車作業相關規定

說明如下： 

第七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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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車應依號訊辦理。但人力調車時，不在此限。 

例行調車，定有開始終止時間及區域者，得依調車號誌機辦理，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依「臺灣鐵路管理局行車實施要點」，調車號訊相關規定如下： 

第二條 本要點用語，釋義如下： 

五八、引導 指列車或車輛，因不能由司機員單獨運轉，依特殊

號誌機之號誌顯示；或調車號訊，予以引導。 

第五十七條 

調車時，調車員或調車司事應先將調移次序通知司機員、號誌人

員、轉轍工及調車工後，再向司機員顯示調車號訊調移車輛。但

經本局指定之定例調車，得僅對司機員告知開始時間，不顯示調

車號訊。調車員或調車司事與司機員同乘時，亦應顯示調車號訊。 

第三百九十九條 

調車時應顯示調車號訊，其顯示方式規定如下(略)。 

前項號訊除溜放車輛號訊及聯掛車輛號訊外，應繼續顯示之。 

第四百條 

調車員或調車司事調車時，應向司機員顯示調車號訊。但瞭望號

訊困難時，得並用行車調度無線電話調車。 

前項使用行車調度無線電話調車時，對調車員或調車司事呼叫之     

調車號訊種類，司機員應回答之。 

第四百零二條 

聯掛二輛以上機車之列車或車輛施行調車時，調車員或調車司事 

應向本務機車之司機員顯示調車號訊，如本務機車未經指定者，

應由調車員或調車司事於事前指定接受調車號訊之司機員。 

第四百零三條 調車通告號訊，係於通告調車順序時，依下表規

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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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方式

號訊種類 
晝間 夜間 

一股線 
左右手執攏起之紅、

綠色旗向左右平伸。 

白色燈左右搖動。 

二股線 

左手執攏起之紅色旗

下垂，右手執攏起之

綠色旗高舉。 

白色燈左右搖動後再高舉，高

舉後稍停。 

三股線 
左右手執攏起之紅、

綠色旗高舉。 

白色燈上下搖動。 

四股線 

左手執攏起之紅色旗

左下斜四十五度，右

手執攏起之綠色旗右

上斜四十五度。 

白色燈高舉左右微微搖動。 

五股線 

左右手執攏起之紅、

綠色旗交叉高舉頭

上。 

白色燈劃圓形。 

…… ….. ….. 

取消已顯示之

號訊 

左右手執攏起之紅、

綠色旗向下交叉急劇

交解數次。 

紅色燈劃圓形後再上下搖動。 

要求再行顯示

號訊 

左手執攏起之紅色旗

下垂，右手執攏起之

綠色旗向右上下搖

動。 

紅色燈與白色燈交互顯示數

次。 

通知對方回復

號訊錯誤 

左手執攏起之紅色

旗，右手執攏起之綠

色旗左右伸直上下搖

動。 

紅色燈劃斜十字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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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方式

號訊種類 
晝間 夜間 

開始調車號訊 
左手執攏起之紅色旗

上下大幅度搖動。 

紅色燈上下大幅度搖動。 

第四百零六條 

依第四百零三條規定顯示號訊後除另有規定者外，對方均應以同

樣號訊應答。但晝間未持號誌旗時，得以同樣方式徒手顯示之。 

第四百零七條 

調車員或調車司事調車時，其與號誌員或號誌司事、轉轍工、調

車員之間，必須於對方能瞭解號訊時，方得顯示調車通告號訊。 

1.8.3 號誌運轉紀錄器及綜調所號誌紀錄 

經調查小組赴臺鐵局取得相關號誌紀錄器資料，均顯示敞車與守

車停靠於 S4 股道且該軌道區間顯示紅色占據訊號，此時進入 S4 股

道之路徑成立，因此軌道區間 201T 顯示為黃色，如圖 1.8-3。 

圖 1.8-3 敞車與守車停靠於 S4 股道且進入該區間之路徑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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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8 與 E209 編組進入軌道區間 201T 並顯示紅色占據訊號，如

圖 1.8-4。 

圖 1.8-4 R28 與 E209 編組進入軌道區間 201T 

R28 與 E209 編組已完全進入 S4 軌道區間且前往聯結敞車與守

車，原先進入 S4 軌之路徑釋放，此時位於 S2 軌之第 3061 次車出發

路徑成立，如圖 1.8-5 紅圈及黃箭頭標示。 

圖 1.8-5 R28 與 E209 編組完全進入 S4 軌道區間且 S2 軌之第 3061

次車出發路徑成立 

號誌系統顯示 S2 股道停靠之第 3061 次車為出發，故軌道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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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T 顯示紅色占據，但實際該紅色占據訊號，是守車由 S4 股道開始

冒進至 204T 所顯示。經查號誌系統軌道區間配置，如圖 1.8-6 紅色方

框處，方框內之數條股道均屬同一軌道區間 204T，只要其中任一條

股道被車輛占據，號誌系統即判定軌道區間 204T 為占據，此時僅有

S2 股道的 64R 號誌機出發路徑成立，故號誌系統判定列車係由 S2 股

道出發，而非實際情況之 S4 股道。 

圖 1.8-6 守車由 S4 股道開始冒進之號誌顯示 

守車溜逸過程中越過未開通之 208 號道岔時，該 208 道岔原顯示

綠色定位燈號一度消失，待守車通過後再次顯示綠色定位燈號，如圖

1.8-7。 

圖 1.8-7 守車通過 208 號道岔紀錄顯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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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車接續由原先已成立之第 3061 次車出發路徑溜逸，途經 103A、

103B、105A、105B、111 號等道岔，抵達新左營站之月台軌道區間 1T，

如圖 1.8-8。 

圖 1.8-8 守車沿第 3601 次車出發路徑溜逸至新左營站月台 

守車溜逸至新左營站月台軌道區間 1T 期間，另一月台軌道區間

2T 之出發路徑亦成立，守車於通過未開通之 108 號道岔後，接續沿

此路徑由東正線往高雄站方向溜逸，如圖 1.8-9。 

圖 1.8-9 守車通過定位 108 號道岔，由東正線往高雄站方向溜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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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車由東正線途經左營站與內惟站後，最後停於軌道區間 401ET

處，如圖 1.8-10。 

圖 1.8-10 守車最後停於軌道區間 401ET 處 

經確認守車溜逸路線共冒進 3 個未開通之道岔分別為 208 號、

204 號及 108 號道岔。 

1.9 通信 

1.9.1 通聯系統 

柴電機車 R28 駕駛室內裝設有符合 TETRA（Terrestrial Trunked 

Radio From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標

準之行調無線電車上台設備。該車上台設有兩個音量控制按鍵可透過

按鈕調整無線電通話音量大小，無線電通話音量顯示在螢幕畫面中，

音量全滿為 8 格，依訪談紀錄司機員表示平時行進時會調整至 6 格，

如圖 1.9-1。此外於車載 ATP 主機上方亦設有擴音喇叭，如圖 1.9-2，

可播放無線電通話內容，以利駕駛室內相關人員即時收聽。事故當日

於左營分段機務區與新左營站運務區進行調車移動時，於行調無線電

均使用通訊群組「楠梓-內惟間」之同一群組進行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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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 行調無線電車上台音量調整方式 

圖 1.9-2 行調無線電車上台擴音喇叭 

1.9.2 通聯記錄 

本案相關通訊抄件詳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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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路線、道岔及車站資料 

1.10.1 路線及道岔 

本次守車溜逸路線自新左營站停留線起，計通過新左營站、左營

站及內惟站，至臺鐵局里程 K399+821.876 停下，溜逸里程超過 4 公

里。在溜逸過程中守車依序經過新左營站第 208、204、103A、103B、

105A、105B、111、108、104A 及 102B 號等計 10 組道岔，另有關本

次守車溜逸事故路線之里程位置及沿線坡度情形如圖 1.10-1 所示。 

圖 1.10-1 本次守車溜逸事故路線里程位置及沿線坡度 

依據運轉紀錄器號誌重演紀錄，守車在溜逸期間通過新左營第

208、204 及 108 號等 3 組道岔時，該 3 組道岔未處於開通狀態，事

故當日左營道班約 1200 時接獲溜逸事件通報後，有派員實施道岔檢

查。經調閱道班當日工作日誌（詳參附錄 5），記載之檢查結果為無異

狀，當日執行道岔檢查之照片如圖 1.10-2、圖 1.10-3、圖 1.10-4 所示。 

往高雄(南) 往楠梓(北)

新左營站左營站內惟站美術館站

K399+134 K398+019 K396+000K400+830

守車停止位置
K399+821.876

K395+074

K395+597

K396+244

K396+494

K396+520

K396+569

K397+830

K398+169

K398+384

K398+924

K399+454

K400+294

0‰

0‰
0‰

溜逸路線 調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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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2 第 208 號道岔檢查（事故當日） 

圖 1.10-3 第 204 號道岔檢查（事故當日） 

圖 1.10-4 第 108 號道岔檢查（事故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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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車站資料  

新左營站為平面式車站，站內配置三座島式月台（其中第一月台

僅開放使用一側，如圖 1.10-5），依據民國 108 年臺灣鐵路統計年報，

新左營站全年上車人數 4,092,420 人次，下車人數 4,090,651 人次。依

據臺鐵車站等級編制，新左營屬於一等站編制，同時管理左營站（簡

易站）及內惟站（簡易站）。 

圖 1.10-5 新左營車站月台配置圖 

新左營站第三月台設置有行車室，依據「新左營站運轉員工工作

規約」說明，為行車副站長督導號誌員司事辦理第一種繼電聯動之處

所，也是辦理列車車輛進出機務段聯繫工作號誌建立之場所，亦為執

行調車作業時的聯絡據點。依據該工作規約所定義新左營站的運轉員

工職務計有：行車室副站長、號誌員、調車員、嚮導員及運轉員。 

依據前述工作規約，在執行調車作業時，列車出入機務分段，應

由「號誌員」與機務分段聯繫，並共同建立號誌；以推進方式調車時

「調車員」應親自在最前端確認前方路線及號誌；調車號誌機顯示平

安號誌時，並不表示進路無停留車輛，調車人員應提高警覺，時時注

意確認進路之前方。另依據臺鐵局「調車處理須知」規定，新左營站

有配置調車司事，且調車作業不須開立調車指示證。 

第二月台

(1)

(2)

(3)

第一月台

(4)

第三月台

(5)

(S5)

(S1)

(S2)

(S3)

(S4)

東正線

西正線

東正線

西正線

36R

38R

40R

44R

42R

31R

33R

1R

3R

35L

37L

39L

41L

43L

46L

4L

2L

34L

3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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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紀錄器 

1.11.1 車載影像紀錄 

第 7202 次車 

依紀錄顯示，第 7202 次車由編組中 R28 於新左營站機務區駐車

軌 W1 停留線聯結 E209，並於 1115：58 聯結完成如圖 1.11-1。機務

段調車員離開第 7202 次車編組如圖 1.11-2。 

圖 1.11-1 第 7202 次車 R28 及 E209 聯結完成 

圖 1.11-2 機務段調車員離開第 7202 次車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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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務段調車員於道旁執行調車引導作業如圖 1.11-3。 

圖 1.11-3 機務段調車員於道旁引導調車 

第 7202 次車通過 SS3 調車號誌機（當下顯示紅閃燈及 S4 股道），

並無一度停車如圖 1.11-4。 

圖 1.11-4 第 7202 次車通過 SS3 調車號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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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25：06 第 7202 次車撞擊敞車如圖 1.11-5。 

圖 1.11-5 第 7202 次車撞擊敞車瞬間 

第 7202 次車發生碰撞後停車位置如圖 1.11-6。 

圖 1.11-6 第 7202 次車發生碰撞後停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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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61 次車 

第 7202 次車與敞車發生碰撞停車後，守車發生溜逸情形，如圖

1.11-7。 

圖 1.11-7  守車溜逸情形 

1.11.2 月台影像紀錄 

新左營站月台監視影像 

守車發生溜逸後行經新左營站東第二主正線影像如圖 1.11-8 及

1.11-9。 

圖 1.11-8  守車發生溜逸後行經新左營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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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9  守車發生溜逸後行經新左營站（2） 

內惟站月台監視影像 

守車發生溜逸後行經內惟站東正線影像如圖 1.11-10。 

圖 1.11-10  守車發生溜逸後行經內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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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訪談摘要 

1.12.1 司機員 

該員於民國 76 年進入臺鐵服務，陸續考上士級、佐級、員級升

職考，20 多年來一直從事司機員工作至今，年資 33 年。 

事故當日出發前 1 小時該員先去運轉室報到，擔任第 7202 次車

機車司機員，有進行酒測、量體溫並領取報單，查閱並填寫號誌紀錄

簿，機車助理與該員共用一張報單，後續看報單時知道出庫先要聯結

E209 無火迴送之需求。事故當天並沒有人表示說要去車站載人，因

為之前類似勤務都是先進車站載人，或在駐車區有人上車，但都是被

動接收告知有人要上車。（7202 次這個任務我是久久才跑一次，之前

都沒有在運務駐車區聯掛的需求）。因為嘉義站並無預備機車頭，所

以從潮州基地調 E209 機車頭做無火迴送車，該員至北方轉盤將 R28

機車調頭並將機車頭開至 W1 股與 E209 機車聯掛加油，出庫前有跟

運轉室做無線電測試， 7202列車防護及行調無線電測試兩個都正常，

至此完成出庫前置作業。 

前置作業依序為北方轉盤整備、放開手軔與氣軔，並將調車 ATP

開好後車速保持在 25 公里/時以下（如有超速會嗶嗶叫提醒降速），

進行 R28 本務車推進，助理會協助說調車 ALLRIGHT、W1 股聯掛

E209 電力機車時會注意聽調車員指示還有幾輛車，整備完成約 11 點

約 10 分~15 分，檢查 GE 手軔機也鬆開後，就呼叫左營機務段號誌樓

7202 都準備好了，準備出庫（該員當下有要求引導請調車員帶車），

調車員則回答走路快到了，接下來聽到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說 7202

調車 ALLRIGHT，該員同時覆誦 7202 調車 ALLRIGHT，左營機務分

段到新左營車站有一個中線（通稱為海峽中線，又暱稱快樂出門平安

回家），一邊是新左營站管，一邊是左營機務分段管，比較複雜一點，

它有兩個號誌，轉過來一個號誌是車站管的，另一個號誌則是左營機

務分段真正的出庫調車號誌機，該號誌機就是 SS3 調車號誌機，機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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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車員會下車並喊 7202 調車 ALLRIGHT，該員有覆誦 7202 調車

ALLRIGHT。停留線圖面看起來很短實際路線較長，左營機務分段調

車員只管到交界處而已，因出庫顯示進行號誌 ALLRIGHT，所以我們

就通過 SS3 調車號誌機，兩管轄中線那邊交接給新左營站時，運務調

車司事在那邊就應該要事先告知摘掛事宜，當時因沒聽到行調無線電

話聲音，且因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說調車 ALLRIGHT 該員也有覆誦

調車 ALLRIGHT 且確認號誌無誤，也有引導符合規定，所以當下將

車開至 68R 調車號誌機前方，期間至停車後都沒聽到要聯掛，或是有

停留車。 

該員表示調車時左營機務分段號誌樓通知建立號誌後，新左營站

這邊也要接收並確認幾股道。調車時助理在旁邊，該員則在看車速表

因 GE 車頭較寬其實是看不到前方路線狀態，且在運務客車停留線那

邊直接聯掛機率很小，多年未在這邊聯掛，都是出庫就聯掛了，這次

跟平常是不一樣的。平日調車以大樓（臺鐵新左營聯合辦公大樓）為

標地物，號誌機 68R 顯示險阻前方差不多 10 公尺距離附近停車，當

時無線電很吵聽到呼喚還有 2 車差不多只有 1 秒，啊卡時，該員做緊

急緊軔就碰撞上了。 

該員第二次受訪時表示，出發前該員有要求調車員引導，在 W1

股出發時沒有看到調車員行蹤，到 SS3 號誌機時也沒有看到調車員何

時下車。一般柴電機車運轉都是雙人勤務，機車助理的工作是協助確

認號誌與操作，例如煞車力不足時，會跑來幫忙用司軔閥。機車助理

沒有帶手持行調無線電話，只有調車員會帶手持行調無線電話。那天

車載無線電音量大都是放在 6 格，若是 GE 電力機車大都放在 5 格，

其他 EMU500 等車型大都放在 4 格。所以當發話方的音量調小時，

駕駛室這裡聽的音量也會變小。 

針對當日新左營調車員提早乘坐 3064 去 S4 股道客車停留線等

候這件事，該員並不清楚。引導調車時，需由調車員引導確認號誌

ALLRIGHT。調車員與機車助理都是要看號誌，差別在於單機時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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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助理看，聯掛推進時由調車員看，但助理也要協助確認。該員理解

運務號誌沒有設定的話，在機務這裡的出發號誌無法建立，所以這是

安全的。但當天在運務客車停留線 S4 股道都沒有聽到這些呼叫，也

或許聲音比較小聲聽不清楚，該員有聽到的是「還有 2 車…」的呼叫

（因為比較大聲），最後還有聽到啊卡，該員就趕緊停車。一般在有

調車司事的車站與調車場內，調車時不會開調車指示證，因為有負責

人在擬定計畫，並由調車司事告知本次調車規劃。機務分段只負責機

車的聯掛，敞車的聯掛與調移則由運務段負責通知。以前左營機務段

與新左營運務段在無線電頻道不一樣時，發生不少因沒有聽到對方呼

叫，導致無法掌握出車資訊，所以後來才改成統一使用”內惟-左營”

的頻道，此頻道內尚有車站的呼叫。 

1.12.2 機車助理 

該員於民國 97 年鐵路特考進入臺鐵，100 年考上司機員班，從

事司機員工作至今。 

事故當日該員擔任第 7202 次車機車助理工作，上午約 1050 時至

轉盤北端啟動 R28 機車，至轉盤推進（倒車）至 1 股聯掛 E209 機車

頭，由 R28 車尾去聯掛 E209 機車頭之後做機車無火迴送以及 R28 機

車加油，結束後約 1115 時由機務段調車員引導推進車輛出庫，至新

左營站 SS3 號誌機前是開通 ALLRIGHT，之後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

到此下車並喊調車 ALLRIGHT，因此司機員繼續將列車行駛進入客

車停留線 4 股道，當下運務沒人通知說有停留車及調車動作，運務這

邊沒人跟司機員連繫。 

該員表示調車司事為新左營站調車員，當日均無聽到有停留車要

聯掛，不清楚新左營站調車號誌工站在何處，只聽到行調無線電忽然

喊出只剩下 2 車然後就撞上了，（未聽到平時聯掛時呼喚 10 車、9 車、

8 車、7 車、6 車、5 車、4 車、3 車、2 車…準備聯掛）。該員於調車

時會有調車指示證，當下使用 ATP 調車模式，車速保持在 25 公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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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聯掛，通常在機務段內機車迴送重連推進時一定要有人引導，當

去車站載人進來後才能做調車動作，不然調車員如何告訴司傅還有幾

車 10 車…還有幾車等等，當日不知要聯掛，如要聯掛一定要預先告

訴司機員注意有停留車，出庫後如要調車因 E209 車頭擋住視線太危

險了，這不是正常出庫，這樣是有風險的。該員表示由 R28 加上迴送

機車 E209 機車頭撞擊後，聯結器未損壞。 

該員二次受訪時表示，事故當日是擔任機車助理的工作，沒有攜

帶手持式行調無線電話，主要工作是協助確認運轉安全與機車啟動與

檢查流程，基本上重連推進時，就要採取引導調車，並聽從引導指示

行進。該員表示每日工作單上會載明機務區出庫前要聯掛資訊，分別

由司機員與機車助理共用一份（當日未接獲先去車站載調車員的資

訊），不會記載運務的區域會有那些聯掛需求，那些資訊會由運務的

調車司事告知，若事先知道到客車停留線要聯掛，根本不敢開這麼快，

所以運轉過程中並沒有探出頭去看前方的狀況。 

當列車行經到了運務區客車停留線後，要聯掛前應由新左營站的

調車司事來告知司機員，而臺鐵所有的段就是新左營這裡最特殊，分

屬兩個不同單位管理。機務這邊是被動的，要由運務調車司事主動連

繫司機員並告知調車作業需求。運轉規章裡沒有寫清楚當有人在引導

時，機車助理的工作為何，聯掛 E209 電力機車後，也是該員與司機

作氣軔貫通試驗，後續出庫時才呼叫調車員進行引導，引導過程中該

員也看不到機務段調車員所處引導位置以及有無上車。推進到運務客

車停留線後也沒有聽到運務的引導，直到聽到還有 2 車的呼叫後，司

機員做緊急緊軔就碰撞上了。 

1.12.3 新左營站號誌員 

該員於 107 年 6 月開始從事號誌員工作。事故當日曾主動和機務

號誌員確認當天 7201、7202 與 7802 次車的調車作業需求，並曾告訴

負責 7202 次車聯掛導引的車站調車員提前搭乘 3064 次車進去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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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線準備。該員表示 7202 次車基本上固定於每週三要掛一輛電力

機車無火迴送，因此一早上班就和左營機務分段號誌員確認需聯掛電

力機車，約 11 點左右再次確認並通知調車員 7202 次車出來到客車停

留線 4 股再進行聯掛敞車與守車。 

1.12.4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 

該員於 105 年 3 月至和平站擔任調車員，於花蓮地區服務約 4 年

半，109 年 4 月調回新左營站。剛到新左營站時，有安排轉換訓練，

也看過 5~6 次調車作業後才由該員上手作業。當初在花蓮段學習調車

及聯掛時會先抓十台車距離開始呼叫，被聯掛的車子事前要鬆軔的作

法，後來調到新左營站進行訓練時學到的做法也類似。 

該員表示，作業時會和車站運轉室號誌員連繫，一般左營機務段

出來的機車會先和車站運轉室號誌員做連繫，再傳達予該員相關作業

的細節，如有什麼車要送到哪裡，會有什麼車輛摘掛等資訊。入庫作

業時會帶到 SS1/SS3 號誌機處，再交給機務段負責。單機作業偶爾也

會至車站載該員上車後，再回到新左營站客車停留線進行聯掛作業，

但事故當天 7202 次車是柴電機車 R28 機車頭聯掛一台電力機車迴送，

兩台機車聯掛推進時，因為視線不良，因此不會到車站月台接人後再

回去聯掛。 

事故當日該員搭 3064 次車進去新左營站客車停留線，聯掛前有

確認移除阻輪器與鬆軔手軔機，一般聯掛超過 5 輛以上才會在進行聯

掛的那一輛車施以手軔機緊軔。上班時會和號誌員做行調無線電話通

訊測試確認通訊清晰無誤，行調無線電話之運務段和機務段是共用通

訊頻道，聯掛守車與敞車是用行調無線電話與號誌旗引導聯掛的機車

前來聯結，但期間行調無線電話呼叫均無獲得司機員的回應，接著就

發生衝撞敞車。 

該員表示，守車溜逸時有去追守車，但發現追不到，於是用行調

無線電話呼叫，二月台人員發現守車溜進站內 1 股時趕緊呼叫行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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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後續依傳令法搭 R28 單機前往地下段溜逸現場（內惟站後），

勘查守車兩端聯結器都是關閉上鎖狀態，趕緊完成聯結將溜逸車拉回

並放在車站，後續將溜逸車再拉回停留線存放。 

該員表示，日常調車作業約 2~3 個月會做教育訓練，值班站長也

會到場觀察並評分該次調車作業、聯掛程序有無符合 SOP 規定；調

車作業人力由值班站長決定，若無法採取便乘時就會步行前往客車停

留線。基本上 7202 次車除週三會聯掛 2 台機車外，常態性至運務客

車停留線都會再聯掛敞車車廂。 

該員第二次受訪時表示，7202 次車是柴電機車頭聯掛一台電力

機車迴送，按以前做法是不會先來車站接人。 

1.12.5 左營機務段號誌員 

該員於民國 100 年 1 月 3 日進入臺鐵臺北機廠服務，101 年 3 月

13 日改派高雄機務段左營機務分段，於民國 101~103 年底至左營機

務分段協助處理廢水問題並支援號誌樓調度代理工作，104 年起正式

在號誌樓值勤。該員表示，機務段區域內所有車輛摘掛作業的方式，

有下列三種： 

1.機務分段運轉室給號誌員電報（或許是調度所或其他單位給的）

或寫在運轉室白板上，上班交接時須由號誌員比對確認今日的

車輛摘掛需求。 

2.機務分段突發狀況用電話連繫。 

3.由機務分段主任提供之機車/列車/電聯車運轉運用表資訊。 

該員於號誌樓工作有 5~6 年時間，管理列車摘掛與迴送會用掛牌

於白板上顯示資訊，交接班時也會交接內容，調車員上班時也會去看

白板內容，瞭解今天調車作業的摘掛需求。過去曾有車站用行調無線

電話直接通知司機員去車站載人，之後再回來做調車。但當日並沒有

收到 7202 次車會出庫去車站載人後，再回來調車的資訊。 

該員表示，R28 機車頭在一股停車加油時，加油工與調車員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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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協助，當加油完後加油工會通知號誌樓，後續則由調車員在現場

引導聯掛。此時該員會與運務協調先開啟 SS3 號誌機路徑，再等候司

機員通知整備完成後，號誌樓則會設定號誌機 82R 路徑後再呼叫司

機員出庫，之後則由機務調車員引導推進列車至 SS1/SS3 號誌機（快

樂出門，平安回家處）再離開現場。 

該員表示，即使 SS3/SS1 號誌機路徑已先開通，若號誌機 82R 到

SS3/SS1 號誌機間的股道有車占據訊號時，該條路徑也無法開通。另

當要入庫時也需要連繫機務號誌樓開通路徑，運務那邊才能設路徑讓

車子通行至機務區，如果運務沒有先開通 SS3/SS1 號誌機路徑，機務

分段號誌樓這邊也無法設定出段調車路徑。 

該員表示，機務與運務雙方的行調無線電話通訊頻道是否在一起

或分開，都有利弊沒有哪種做法一定比較好，之前行調無線電話頻道

分開時，有時司機員過邊界時忘記切換頻道，也會造成無法及時呼叫

的危險。 

1.12.6 左營機務段調車員 

該員於民國 87 年 7 月 31 日進入臺鐵服務，初期於南港的臺北機

務段工作，7 年後才調回高雄機務段，高雄機務段服務約 7~8 年，再

調去左營機務分段。 

該員值勤時會主動與號誌樓連繫，獲知當日車輛聯結作業需求資

訊，此外也會去 2F 看黑板上的資訊獲得機務聯掛需求，行車電報也

會有聯掛資訊。 

事故當日上午 11 點多左右，該員於 1 股將柴電機車 R28 加油完

成後，續與南邊 E209 電力機車聯結。聯結前電力機車手軔機為緊軔

狀態，指示往後退拉一下確認聯結完成，後續再連上紅色（Brake Pipe, 

BP）管後進行氣軔貫通測試，測試結束後司機員就要求出庫。基本上

聯掛時，被聯掛的車輛其阻輪器要拿掉，但手軔機要施軔不能鬆放。

進行調車引導時，人會在 E209 電力機車最前端駕駛室（南端），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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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號誌顯示（號誌機 82R 顯示 E），該員有再呼叫確認一次後，開

始進行出庫，一路調車移動至 SS3 號誌機附近（有快樂出門字樣），

SS3 號誌機以北屬左營機務分段管轄，以南屬車站管轄，該員並確認

該進路指示器顯示 S4 股道號誌閃紅燈後，在 SS3 號誌機附近，該員

有用行調無線電話呼叫 7202 次車告訴司機員號誌 ALLRIGHT，並提

醒 S4 股道那裡有黑頭車需與車站連絡後結束任務。運務調車員當日

也未至 SS3 號誌機處進行調車引導，若無人前往引導則司機員可以不

移動列車，推進運轉一定要有人引導才能作業。 

該員表示有在無線電聽到 5 車的呼叫，後來沒多久就聽到碰撞聲

與溜逸無線電訊息。 

該員表示，引導推進時，主要是用行調無線電呼叫，調車員作業

並無特別安排教育訓練，大多是靠自我學習獲得調車引導技巧。入庫

作業時若是順向（司機在最前方駕駛），無需前往引導，若非順向則

司機員會要求調車員引導，此時調車員就需要前去引導調車入庫。 

該員第二次受訪時表示，當下是騎腳踏車過去轉盤那進行 R28 的

轉盤作業，轉盤作業完後，協助聯掛 E209 電力機車。引導的需求也

須由司機員提出，但該員表示，當日司機員和該員在行調無線電話裡

的通聯幾乎沒有交集，該員有提醒司機員 S4 股道那裡有車，行調無

線電話對話車站調車員也沒有立刻接下去表達要聯掛之意思。 

該員表示，規定只有講說引導要用行調無線電話講，動態時使用

號誌旗根本看不到，所以要用行調無線電話去引導才是安全，但左營

站機務區與新左營站運務區之無線電頻道現階段改為共用，作業時會

相互干擾，於調車作業時單機運轉時調車員不用幫他看，推進時才需

要調車員。 

該員表示他當天於 7202 次在 W1 車發時，並未在該次列車前方

進行引導，是由北邊騎機車或腳踏車來到南邊至軌道上目視確認 82R

號誌 ALLRIGHT 及 S4 號誌 ALLRIGHT，並看到 S4 那裡停著黑頭

車，就告知 7202 司機員號誌 ALLRIGHT 且提醒 S4 那邊有黑頭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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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掛。 

1.12.7 新左營站值班站長 

該員於 107 年 1 月 10 日至新左營站擔任值班站長。事故當日在

行車室辦理行政業務，接獲勞安室主任以行調無線電話通知發生車輛

溜逸事件，原以為是 3061 次車溜逸，之後透過監視盤面發現紅點移

動，同時監聽行調無線電話，確認守車溜逸，通過新左營站內 1 股，

經由東正線往左營方向行進。 

該員後續接獲綜調所調度員通知，該員注意到監視盤面顯示 108

轉轍器有紅點亮起，因此呼叫左營站及內惟站，2 站人員均表示守車

有通過，另與高雄站確認盤面沒有看到守車接近美術館站，並透過行

調無線電呼叫 306 次車司機員，司機員回覆溜逸守車係位於里程 399

至 401 間，經該員檢視號誌盤面，確認守車未再移動，續遵循調度員

發行車命令並指示 7202 次車單機載傳令員前往救援，7202 次車約

1157 時出發，1212 時抵達事故現場，1226 時拖回新左營站 5 股停靠。

後續於 1 月台對司機員做酒測，結果顯示正常。而隨後南下有 111 次

普悠瑪號進新左營站 1 股停靠，該員指示該次車改走西正線至高雄。 

該員表示，7202 次車通常在客車停留線聯掛機會很高，運務和機

務的號誌樓會討論當天調車與摘掛作業需求，確認當天編組調移與摘

掛作業及是否需要單機出庫至月台載人辦理調車引導等事宜。該員平

常也會對調車員進行考核。平時在機務段聯掛兩輛機車推進運轉時，

有配置運務調車員於停留線 SS1/SS3 號誌機北端等候並引導調車，而

只有單機運轉時，才會在出庫後先前往車站載調車員返回客車停留線

再作聯掛。 

1.12.8 綜合調度所調度員 

該員於 107 年 5 月開始擔任調度總所調度員。事故當日約 1210

時，由行調無線電話之通聯獲知新左營站有車輛溜逸，該員注意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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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盤面，先前已開通新左營站內東正線 3161 次車尚未到站，而站外

東正線 102B 軌道區間因占用燈號亮起，惟其車次碼為亂碼顯示非正

常車輛，因此判斷該占用訊號為溜逸之車輛；另新左營站號誌係採就

地控制，左營機務段之客車停留線 2 股道將有 3061 次車經 1 股道進

入新左營站，該員提醒新左營站值班站長應變，將新左營站出發設定

為禁止。另因事故車前一趟下行 103 次車已接近高雄站，該區間東正

線上應無占用車輛。該員開通美術館站的直進路徑，讓新左營站至高

雄站的東正線軌道保持淨空，且封鎖兩端閉塞方向，當確認溜逸車輛

停留在軌道區間 401ET，無再移動之占據訊號後，該員即下達行車命

令進行救援作業，由值班站長以傳令法導引傳令員進入隧道區間聯掛

守車至新左營站。 

1.13 事件序 

本次事故之運轉時序如表 1.13-1。 

表 1.13-1 事故列車運轉時序表 

時間 運轉過程 

1030 第 7202 次貨物列車司機員於運轉室領取報單，

內容為出庫前有聯結 E209 電力機車頭需求。 

1113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及加油工提醒司機員要在

W1 股道聯掛並加油。 

1114~1119 在調車員協助下，透過轉車盤將 R28 號機車頭

自左營機務分段 W1 停留線與 E209 號機車頭

實施聯掛，並進行 2 車氣軔貫通及完成加油作

業。 

1121 司機員呼叫左營號誌樓，獲准執行左營機務分

段出庫作業。 

1122~1123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持續通聯第 7202 次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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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運轉過程 

機員，提供 E 股道及 S4 股道號誌 ALLRIGHT

訊息。 

1122:49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提醒第 7202 次車司機員：

「你在南邊整備線那邊掛黑頭車喔，我有看到

S4 那邊有車」。 

1122:58 第 7202 次車司機員回覆：「但我要去站內載人

出來聯掛」。 

1123:41 第 7202 次車抵達左營機務分段與新左營站的

交界，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再告知司機員，已

引導該車至交界，之後由新左營站調車司事接

續引導。 

1124:37~1125:03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來 7202 再 10 台」、「7202

再 5 台」、「來 3 台」、「再 2 台」、「來 1 台 一度

停車 謝謝」引導聯結。依訪談紀錄司機員稱未

聽到調車司事行調無線電話呼喚，直至調車司

事 1125:01 時發話: 「再 2 台」、「來 1 台 一度

停車 謝謝」後，執行緊急緊軔。 

1125:09 「師傅 啊卡 啊卡 7202 啊卡」要求停車，但

已來不及停車並發生碰撞。 

1125:25 該調車司事又發話：「師傅等一下喔 我守車

溜出去了」。依訪談紀錄此時調度總所調度

員，從行調無線電話獲知新左營車站守車溜

逸。 

1157:52 檢車員回報守車位置於 399 68 UK401+008。 

1158:23 檢車員將守車制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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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測試與研究 

1.14.1 疲勞生物數學模式分析 

臺鐵司機員班表是依「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動力車乘務員勤務

時間排班須知9」規劃各機務段機班運用表並依此進行工作班排定。

司機員排班須知為疲勞管理之基礎，但為進一步強化疲勞管理，國外

鐵道業已將疲勞生物數學模式納入疲勞風險管理之機制內，以利分析

司機員工作班是否存在潛在疲勞風險並進行管理。 

疲勞生物數學模式乃依科學上對疲勞原因之瞭解而發展的電腦

分析程式，以預測工作班疲勞風險，其所得之結果為平均值，故不考

慮司機員個別差異（如睡眠需求、生理時鐘型態、睡眠品質差異等）。

本會使用疲勞生物數學模式-多模組運具駕駛員之疲勞風險評估分析

系統（Fatigue Risk Index，簡稱 FRI），評估本案司機員與機車助理於

事故前一週工作班之疲勞指數10及風險指數11，結果摘要詳如附錄 6，

其中事故當日工作班疲勞風險分析結果摘要如表 1.14-1： 

表 1.14-1 事故當日工作班疲勞風險分析 

工作班 人員 疲勞指數 風險指數 

ZY924 7202 司機員 8.68% 1.01 倍 

ZY924 7202 機車助理 6.35% 1.08 倍 

  

                                           

9 93 年 3 月 12 日鐵人二字第 093005489 號函（臺北市政府同意核備）；93 年 4 月 6 日機管考字

第 0930002392 號函（自 93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104 年 10 月 16 日鐵人二字第 1040035017 號

函（北市府 10438849400 號函同意核備）；105 年 12 月 19 日鐵人二字第 1050040648 號函（北

市府 12 月 5 日北市勞資字第 10546172800 號函同意核備）。 
10 疲勞指數（Fatigue Index），代表某工作班產生疲勞平均可能性（average probability），總分介

於 0~100，分數越高代表該工作班表產生高度疲勞（Karolinska 睡眠量表在 8 或 9 分）的機率越

大。 
11 風險指數（Risk Index），係指將駕駛員事故前一週班表資訊輸入本會建置之多模組運具駕駛

員疲勞風險評估分析系統，透過系統演算得出駕駛員在特定班表發生事故之相對風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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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碰撞聯結測試 

本會為確認 R28 柴電機車行車調度無線電話車上台通訊品質與

收發狀況，以及確認守車與敞車在聯結狀態下，受柴電機車 R28 聯結

GE 電力機車編組碰撞後之聯結器狀況，於民國 109 年 9 月 23 日實

地至事故地點測試，將守車與敞車於聯結狀態下並皆保持手軔機鬆軔

狀況，以事故車輛相同之柴電機車 R28 聯結 GE 電力機車之編組，進

行時速 5 公里/時之碰撞聯結測試，測試過程說明如表 1.14-2。 

表 1.14-2 碰撞聯結測試說明 

項次 現場測試情況 說明 

1 

 

測試前守車與敞車聯結

器狀態。 

2 

 1. 以時速 5 公里衝撞敞

車，守車與敞車聯結

器端末均產生壓縮現

象，如黃色箭頭處。 

2. 接著守車聯結器出現

下沉，敞車聯結器則

產生上抬，如紅色箭

頭處。 

3 

 

隨後守車聯結器會因受

壓而反彈開始上抬，敞

車聯結器則開始往下回

復，如紅色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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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現場測試情況 說明 

4 

 

接著守車聯結器因反彈

出現大幅上抬現象，敞

車聯結器則回復到初始

位置。 

依測試結果可初步研判，事故當時因衝撞聯結速度高達 21 公里

/時，守車受壓後其聯結器應該有大幅向上彈起現象。 

另有關 R28 柴電機車之行車調度無線電話車上台收發情形，本

會將無線電話之音量固定於第 6 格狀態下，機車自左營機務分段至

新左營客車停留線之行駛階段，該無線電通訊品質及收發狀況均為

清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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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分析 

本次事故排除車輛故障、通訊異常、號誌故障、人員疲勞等因素，

以下分別就調車資訊傳遞、通訊設備品質、乘務員狀況警覺、聯掛停

留車輛之制軔措施、車輛溜逸後緊急處置等分析如後12。 

2.1 調車資訊傳遞 

2.1.1 乘務員工作報單完整性 

依 1.7 節內容，事故車 R28 柴電機車當日需要在左營機務分段內

加掛一輛 E209 電力機車後，再行駛至新左營站客車停留線加掛敞車

及守車。當日司機員報到時，有領取一份乘務員工作報單，報單上僅

機務分段人員註明於機務分段內需加掛機車之資訊，惟報單並未呈現

客車停留線加掛列車的資訊，由乘務員報單中司機員無法事先得知列

車駛出機務分段後進入新左營站區加掛敞車及守車之資訊，加掛資訊

僅能透過調車人員與司機員間行調無線電話通訊。 

司機員在報到時領取的乘務員工作報單中未註明機車以外之加

掛資訊，因此當列車以推進運轉方式行駛出機務段後，司機員無法預

見及瞭望前方路線條件，必須仰賴調車人員告知相關資訊，依通聯紀

錄，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未完整交接且新左營站調車司事未告知聯掛

資訊及引導，加上新左營站有相較一般車站調車時，站方不必開立調

車指示證交付乘務員之特殊規定。 

因此當在機務段與車站交界處所採取引導調車時，若能在乘務員

工作報單中先行註記加掛資訊，使司機員先瞭解後續之調車任務，將

                                           

12  本報告係使用事件序與安全因素分析方法，係本會整合澳洲與加拿大運輸事故調查機關之安

全調查方法而成之結構化分析工具。 

事件序分析係依據時間順序，整理運具、系統、或第一線人員所發生之安全事件或狀況；安全因

素分析則包含識別與檢驗事故相關安全因素之存在，並找出相互影響因素，進而產出調查發現與

改善建議之分析步驟，以及藉由異常事件、個人作為/技術性失效、局部條件、風險控管機制與組

織影響等五項安全因素類別所產出安全因素關係圖（稱 safety factors map 或 accident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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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此類跨兩單位路線之調車風險與漏洞。 

2.1.2 機務分段調車員與司機員之通訊及引導 

依據行車影像紀錄，R28 柴電機車與 E209 電力機車於左營機務

分段準備前往新左營站停留線時，是採取推進運轉方式行駛，依新左

營站與高雄機務段左營調車場間定例調車規約之規範，此時是屬引導

調車，意即司機員在無法瞭望路線的狀況下，應由調車人員進行列車

引導，並通告相關進路狀態。 

由通聯紀錄內容發現，於 1122:49 時，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曾以

行車調度無線電話告知第 7202 次車司機員「你在南邊整備線那邊掛

黑頭車喔，我有看到 S4 那邊有車」，代表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有告知

並提醒司機員前方調車路線上有停留車，惟 1122:58 時司機員卻回覆

「但是我要去站內載人出來聯掛」，雙方未進一步確認對方表達之訊

息，也未落實呼喚應答及覆誦再確認，以至於造成調車員與司機員通

聯有認知差異。 

另依據事故列車行車影像紀錄內容顯示，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未

將列車帶至左營機務分段及新左營站交界處，也未等待新左營站調車

司事抵達並完成交接即先行離開，未完成引導功能。 

2.1.3 新左營站運務段調車司事與司機員之通訊及引導 

依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第二條引導規定及實車模擬結果，當推進

運轉列車以引導方式抵達左營機務分段及新左營站交界處時，第 7202

次車應立即停車不再續行，待新左營站調車司事抵達 SS3 號誌機後，

司機員在該調車司事引導下，才能續行進入新左營站客車停留線 S4

股道。 

依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第五十八條規定：「調車員或調車司事應

將工作順序及必要事項通知司機員、號誌人員、轉轍工及調車工。前

項通告，得依調車通告號訊或行車調度無線電話通告辦理。」惟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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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聯紀錄內容，新左營站調車司事在列車進入客車停留線時，未至交

界處將准調號誌顯示內容轉告司機員，也未在交界處將客車停留線

S4 股道之敞車及守車需聯掛之資訊告知司機員，而是在列車接近停

留車輛前才以行調無線電話通知聯掛剩餘距離，不符合臺鐵局行車實

施要點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事故列車於通過 SS3 號誌機時進入新左營站停留線時，仍屬推進

運轉模式，在新左營站調車司事未引導狀況下，司機員未停車確認即

自行以推進運轉方式進入新左營站 S4 股道客車停留線內，不符合新

左營站與高雄機務段左營調車場間定例調車規約之規範。 

另依臺鐵局「調車作業標準作業程序」-執行人員:調車工-（調車

中）-「5.推進聯掛，適當顯示調車號訊13，控制聯掛速度勿使激撞（混

合及旅客列車聯掛，應於編組前 2 公尺一度停車後再行聯掛，曲線聯

掛時，先調整雙方連結器肘至易於聯掛之狀態）。因新左營站調車司

事未通知有聯掛需求，致司機員未能依規定在編組前 2 公尺一度停

車，並以時速 21 公里/時撞擊停留車輛。 

2.1.4 通聯方式 

依據 1.7 節內容，有關臺鐵局在行車調度無線電話使用上有進行

相關規範，包含使用國語、不得使用方言及覆誦重點等。惟在本案調

車通聯過程中，大多都是以台語在進行資訊傳遞，且有部分設備專有

名詞使用俚語稱呼，如「7202 師傅 你準備好了嗎（台語）」、「你在南

邊整備線那邊掛黑頭車喔 我有看到 S4 那邊有車（台語）」；此外通話

雙方在資訊傳遞時，均未進行覆誦確認，以致於 S4 股道有停留車輛

之訊息，無法正確傳遞給司機員，且有相互矛盾之情形。 

                                           

13 Sign 依形、色、音等行車人員間互相傳達訊息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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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訊設備品質 

依據司機員工作報單內容，在列車整備時，有關車上無線電設備

交接檢查紀錄表的「站車無線」欄位被勾選為良好，顯示事故當下無

線電並無異常情形。 

依據通聯紀錄內容，第 7202 次車司機員於左營機務分段時與調

車員之通聯並無異常。 

另本會進行 R28 事故車輛之實車測試，測試人員將行車調度無

線電話車上台音量設定在 6 格（全滿為 8 格）狀況下，關於無線電收

音情形均正常清晰，且相關通聯紀錄語音亦正常清晰，顯示事故時，

排除有無線電通訊不良之狀況。 

2.3 乘務員狀況警覺 

依通聯記錄顯示，司機員事先已認定要先行駛至新左營站內搭載

人員返回客車停留線才實施聯掛，於進入新左營站客車停留線調車階

段時，未留意新左營站調車司事用行車調度無線電呼叫之聯掛距離等

相關訊息，顯示司機員狀況警覺不足。 

另依據臺鐵局行車實施要點第二百九十四條內容，如因前途障礙

或其他情事需緊急停車，司機員未作緊急停車措施時，機車助理應即

警告之。本案列車司機員以推進運轉方式進入新左營站客車停留線

S4 股道時，機車助理亦未察覺到列車未有人員引導，錯失提醒司機

員注意或停車之機會，未發揮機車助理之警覺性。 

2.4 聯掛停留車輛之制軔措施 

本案發生溜逸之原因除司機員與調車司事間聯繫不當造成激撞

外，另一原因係停留車輛之手軔機於聯掛前已先行實施鬆軔，故此時

停留車輛已無任何防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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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臺鐵局運轉規章 3-行車實施要點第 92 條規定:「停留車輛除有

特殊情事外應互相聯掛並應制軔，必要時應以阻輪器扣妥，防止轉

動。」另依臺鐵局運轉規章 11-調車處理須知第 22 點規定:「在站內

停留之車輛，應將連結器開啟，並作防止轉動之措置。」 

依據上述相關停留車輛軔機的處置規定，調車聯掛前待聯掛之車

輛應視為停留車，因此手軔機應維持在制軔狀態，但依據訪談紀錄，

事故當日新左營站調車司事在聯掛前，就先將敞車及守車阻輪器移除

後並將手軔機實施鬆軔，不符合上述行車實施要點第 92 條與調車處

理須知第 22 點之規定。另調查發現，執行調車之人員經由師徒制之

學習，並不了解聯掛前軔機須保持制軔之規範。 

本型守車的手軔機裝置是透過轉盤將絞鍊擰緊，透過機械方式迫

使煞車閘瓦將車輪夾緊，以達到緊軔效果並產生制軔力（即防動措

施），本案倘若停留車輛持續實施緊軔，當停留車輛遭受衝撞時，僅

會造成車體、轉向架等設備損壞，不至於造成車輛溜逸之情事。 

2.5 車輛溜逸後之緊急處置 

當發生車輛溜逸後，因溜逸車輛無人駕駛，無法預期其行走路線，

如不妥善進行通報並有效阻止，容易造成設備損毀或導致旅客及軌道

區施工人員的生命安全危害，亦可能有車輛自側線溜逸至正線並造成

衝撞之危險。 

依 1.7 節，臺鐵局對於車輛發生溜逸情形時，在行車實施要點第

四百七十二條訂有相關處置措施及程序，惟依據通聯紀錄及訪談內

容，調車司事在溜逸後第一時間，因 S4 股道客車停留線無裝設監視

系統，僅能夠以行調無線電話通知新左營站月台嚮導注意溜逸車輛動

向，至於新左營站行車室值班站長、號誌員並未掌握車輛溜逸之情事，

直至 7 分鐘後溜逸車輛通過左營站，經左營站站員回報給新左營站行

車室，值班站長始掌握溜逸車輛之行經路線及方向，無法有效於第一

時間依上述行車實施要點進行相關通知及警示，也延遲向調度員通報



 

 68 

之即時性。 

另依據訪談紀錄內容，調度員是透過行調無線電語音、調度畫面

占用燈顯示、車次碼顯示亂碼等情形，判斷新左營站有車輛溜逸情形

後，向新左營站下達列車禁行指示，並開通溜逸車輛前方進路，本會

認為調度員之處置符合行車實施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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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結論 

調查報告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料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

下三類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

調查發現」、「其他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

有關之重要因素，包括不安全行為、不安全狀況，或與造成本次事故

發生息息相關之安全缺失。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影響鐵道運輸安全之潛在風險因素，包括可

能間接導致本次事故發生之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以及關乎組織

與系統性風險之安全缺失，該等因素本身非事故之肇因，但提升事故

發生之機率。此外，此類調查發現亦包括與本次事故發生雖無直接關

聯，但基於確保未來鐵道安全之故，所應指出之安全缺失。 

其他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鐵道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待決疑慮

之作用者。其中部分調查發現係屬大眾所關切，以作為資料分享、安

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鐵道安全目的之用。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列車司機員執勤前取得之乘務員工作報單並未完整載明聯

掛車輛訊息，調車人員於列車推進運轉行駛階段，未即時告知司

機員須聯掛車輛之資訊，且未提供連續且明確之引導，肇致事故

發生。（2.1） 

2. 事故列車司機員主觀意識認定該股道沒有停留車輛，故未有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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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準備，機車助理亦未察覺無調車人員引導而提醒司機員，造成

列車未能在停留車輛前即時停車，造成衝撞。（2.3） 

3. 溜逸之守車在聯掛前已先實施鬆軔，於事故列車衝撞後發生脫鉤

溜逸事故。（2.4）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新左營站有相較一般車站調車時，站方不必開立調車指示證交付

乘務員之例外規定，若未在乘務員工作報單先註記加掛資訊，易

造成司機員不知聯掛任務之調車風險。（2.1.1） 

2.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提醒司機員有停留車在調車路線上，而司機

員回覆要去左營站內接人，雙方未進行呼喚應答及覆誦確認。

（2.1.2） 

3. 左營機務分段調車員未將列車帶至左營機務分段及新左營站交

界處，也未等待新左營站調車司事抵達並完成交接即先行離開，

未完成引導功能。（2.1.2） 

4. 事故列車於通過 SS3 號誌機時進入新左營站停留線時，在新左營

站調車司事未引導狀況下，司機員未停車確認即自行以推進運轉

方式進入新左營站 S4 股道客車停留線內，不符合臺鐵局相關規

定。（2.1.3） 

5.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在列車進入客車停留線時，未至交界處將准調

號誌顯示內容及客車停留線 S4 股道之敞車及守車需聯掛之資訊

告知司機員，且在列車接近停留車輛前才以行調無線電話通知聯

掛剩餘距離，不符合臺鐵局相關規定。（2.1.3） 

6. 調車通聯過程中，司機員及調車人員大多都是以台語在進行資訊

傳遞，且有部分設備專有名詞使用俚語稱呼；雙方通聯內容均未

進行覆誦確認，以致於 S4 股道有停留車輛之訊息，無法正確傳

遞給司機員，且有相互矛盾之情形。（2.1.4） 

7.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在聯掛前，就先將敞車及守車阻輪器移除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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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手軔機實施鬆軔，不符合聯掛前停留車輛須保持制軔之相關規

定；執行調車之人員經由師徒制之學習，並不了解該規範。（2.4） 

8. 新左營站調車司事於車輛溜逸後未依規定通報值班站長，造成未

能於第一時間掌握溜逸車輛所經路線，無法有效轉知綜合調度所

之調度員，可能延誤緊急處置時機。（2.5） 

3.3 其他調查發現 

1. 依據運轉紀錄器號誌重演紀錄判斷，事故列車於調車期間所通過

之相關號誌機均正常顯示。（1.8.3） 

2. 無證據顯示本案調車作業人員在本次事故中之操作及表現可能

受到疲勞、酒精或藥物之負向影響。（1.5.2）（1.5.3）（1.14.1） 

3. 依據實車測試結果及通聯紀錄顯示，事故機車 R28 行車調度無線

電話車上台排除有故障及通訊不良之情事。（2.2） 

4. 綜合調度所調度員於事故發生後監聽無線電並進行即時處置，符

合應變處置規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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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改善建議 

4.1 鐵道安全改善建議 

致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 強化乘務員工作報單機制，著重任務前之工作項目及順序。

（TTSB-RSR-22-01-001） 

2. 明訂橫跨兩單位管轄調車任務交接之標準作業程序，特別著重於

聯掛任務資訊的傳達、親至現場執行指導任務、兩責任區間交接、

聯掛前車輛制軔、司機員依調車人員引導運轉及事故應變通報

等。（TTSB-RSR-22-01-002） 

3. 加強員工教育訓練及安全管理機制，儘速訂定調車交接程序的訓

練規範、手冊及程序，作為訓練、考核及執行之依據，以落實調

車人員與司機員按標準作業程序執行任務。（TTSB-RSR-22-01-

003） 

4. 明訂行車調度無線電話使用管理須知之考核制度，落實人員通訊

之覆誦確認等。（TTSB-RSR-2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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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司機員工作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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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新左營站與高雄機務段左營調車場間定例調

車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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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高雄機務段 E200 型 機車運用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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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第 7202 次車乘務員工作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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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通聯抄件 
109.06.10.新左營站第 7202 次車輛溜逸事故案通聯紀錄譯文 

 人員說明      

運轉室副主任（機） 機務段運轉副主任 

司機員（機）  機務段 R28 司機員 

機車助理（機） 機務段 R28 機車助理 

檢車員（機） 機務段檢車員 

調車員（機） 機務段調車員 

號誌員（機） 機務段當日值班號誌員 

加油工（機） 

 

段長（運）                         

機務段加油工 

 

高雄運務段段長 

勞安室主任（運） 新左營站勞安主任 

值班站長（運） 

車長（運） 

新左營站當日值班站長   

擔任 7202車長 

運轉員（運） 新左營站運轉員 

調車司事（運） 1. 新左營站調車員兼代理調車司事 

2. 於當日溜逸後為代用閉塞施行傳令法之

傳令員 

調車員（運） 新左營站調車員 

號誌員（運） 新左營站當日值班號誌員 

新左營列檢（運） 新左營站列檢人員 

  

 

 專業用語 

啊卡 （日語） 表示停車之意  

ALLRIGHT （英語） 作「無錯誤」、「無異狀」、「可行」、「承

諾」等語意之解釋 

Caboose （英語）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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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聯紀錄 

時間 發話人 發話內容 

1044:11 調車員（機） 
瞭解欸  7202 不用透號誌  我在二股等

他 

1044:17 號誌員（機） 收到了  瞭解  謝謝 

1046:12 值班站長（運） 新左營站  收到  謝謝 

1100:55 號誌員（運） 你們是否有人搭 3064進去調  7202 

1101:01 運轉員（運） 沒有捏  要搭 3064進去嗎 

1101:06 行車室（運） 對啊  你們看○○要搭進去  還是○○啊 

1101:33 行車室（運） 
3064  你等我們師傅搭你的車進去調

7202喔 

1101:50 行車室（運） 
二月台的調車師傅  你如果上去 3064 喊

一下聲音啊  謝謝 

1101:57 運轉員（運） 好 

1102:16 運轉員（運） 控制室  ○○上去了 

1102:19 調車司事（運） 師傅 我在車上了  謝謝 

1102:27 號誌員（運） 
3064調車 ALLRIGHT  停留線五股讓我們

師傅下車  謝謝 

1106:39 調車司事（運） 欸  ○○師傅在停留線等 7202 喔 

1106:46 調車司事（運） 更正是 7201 

1106:49 號誌員（運） 
先等一下  7202 要出來的時候我會跟你

喊 謝謝 

1106:54 調車司事（運） 好  那我在停留線等喔 

1106:57 號誌員（運） 收到  謝謝 

1108:21 加油工（機） 7202師傅  你準備好了嗎 

1108:27 司機員（機） 再 2分鐘就好 

1108:30 加油工（機） 收到 

1111:52 司機員（機） 左營機務運轉室  7202 麻煩列車防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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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話人 發話內容 

行調電話試驗 

1112:03 
左營機務運轉室

（機） 
7202列車防護試驗 

1112:07 司機員（機） 2個都正常  謝謝 

1113:45 加油工（機） 7202  號誌ALLRIGHT  去加油  謝謝 

1114:00 調車員（機） ○○○  7202有打號誌給他了嗎 

1114:05 號誌員（機） 
轉盤線開通一股  調車號誌 ALLRIGHT  

號誌給你了  謝謝 

1114:13 調車員（機） 
來 7202 師傅來  你準備好了來一股聯掛  

掛好了加油 

1114:19 司機員（機） 7202一股聯掛  調車ALLRIGHT  謝謝 

1114:50 調車員（機） 無聲 

1114:52 調車員（機） 來  7202  8 車 

1115:17 調車員（機） 來  7202  3 車 

1115:24 調車員（機） 來  2車 

1115:34 調車員（機） 1車 

1115:39 調車員（機） 8米 

1115:41 調車員（機） 來 7米  5米來  5米 

1115:48 調車員（機） 

4米  3米  2米  1米聯掛  聯掛  啊卡 

ALLRIGHT 差一點 來師傅拉一下 好 啊

卡 等我啊 

1116:04 調車員（機） 

7202 靠北邊一點 5 米 應該拉的動 5 米 

再來 再來 4 米 3 米  2 米 好 啊卡 等

加油 等一下 

1117:28 調車員（機） 來 師傅緊軔 

1117:41 調車員（機） 來 鬆軔 謝謝 

1117:47 調車員（機） 來 7202 師傅來 鬆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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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52 機車助理（機） 有了 鬆軔 

1117:56 調車員（機） 再緊軔一次 再緊軔一次 

1118:00 機車助理（機） 好 緊軔 

1119:46 加油工（機） 號誌樓 7202加油完畢 

1119:50 號誌員（機） 號誌樓 收到了 謝謝 

1120:08 號誌員（機） ○○○ 號誌樓呼叫 

1120:16 號誌員（機） ○○○ 號誌樓呼叫 

1120:25 調車員（機） ○○○ 什麼事情 

1120:28 號誌員（機） 7202你都弄好了嗎 可以讓他出庫了嗎 

1120:35 調車員（機） 
等一下啦 我去南邊一下 稍等一下 等司

機員 

1120:44 司機員（機） 無聲音 

1120:45 司機員（機） 
我司機員這邊都準備好了 他說好就可以

了 

1120:51 調車員（機） 好 等我一下 

1121:52 調車員（機） ○○○ 你號誌給他了嗎 給 7202 了沒 

1121:57 號誌員（機） 
來 7202 一股出庫 調車號誌 ALLRIGHT 

○○○ 號誌給你了 謝謝 

1122:05 調車員（機） 
來 7202 師傅 你如果加油好了 往南邊來 

我在南邊了 

1122:09 司機員（機） 7202推進 調車ALLRIGHT 謝謝 

1122:16 調車員（機） 來 開過來 我有看到 E 線號誌ALLRIGHT 

1122:20 司機員（機） 好 號誌ALLRIGHT 謝謝 

1122:36 司機員（機） 你要帶到中線 中線過了讓你下去 

1122:42 調車員（機） 
我會幫你看  你開過來  E 線號誌

ALLRIGHT 

1122:47 司機員（機） AL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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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49 調車員（機） 
你在南邊整備線那邊掛黑頭車喔 我有看

到 S4那邊有車 

1122:58 司機員（機） 但是我要去站內載人出來聯掛 

1123:03 調車員（機） 好來 E 線號誌ALLRIGHT 

1123:08 司機員（機） 調車ALLRIGHT 

1123:13 號誌員（運） 
○○ 那個停留線四股 7202 從機務段準

備要出來了 謝謝 

1123:20 調車員（機） 來 S4號誌ALLRIGHT 來 一直開過來 

1123:24 司機員（機） 號誌ALLRIGHT 謝謝 

1123:29 調車司事（運） 好 收到 

1123:41 調車員（機） 
來 7202 師傅 你可以聯絡車頭連接手 那

邊過去就是快樂出門南邊了 謝謝 

1123:49 司機員（機） 好 謝謝 

1124:37 調車司事（運） 來 7202 再 10台 

1124:52 調車司事（運） 7202再 5台 

1124:58 調車司事（運） 來 3台 

1125:01 調車司事（運） 再 2台 

1125:03 調車司事（運） 來 1台 一度停車 謝謝 

1125:06 調車司事（運） 無聲音 

1125:08 調車司事（運） 無聲音 

1125:09 調車司事（運） 師傅 啊卡 啊卡 7202啊卡 

1125:15 調車司事（運） 無聲音 

1125:18 調車司事（運） 欸 

1125:20 檢車員（機） 無聲音 

1125:25 調車司事（運） ○○師傅等一下喔 我守車溜出去了 

1125:29 檢車員（機） 無聲音 

1125:43 調車司事（運） 2月台 2月台 你幫我看一下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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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54 車長（運） 
欸 新左營 你那個 Caboose 溜出來了喔 

注意一下喔 

1126:01 調車司事（運） 無聲音 

1126:04 調車司事（運） 2月台 2月台你趕快看一下南邊 

1126:09 運轉員（運） 我有在看阿 

1126:14 調車司事（運） 無聲音 

1126:15 調車司事（運） 
它溜到一股 應該是一股 你看一下 你注

意一下 

1126:21 調車員（運） 好 收到 正在看 

1126:24 運轉員（運） 號誌室 那這樣轉轍器要先扳轉好喔 

1126:30 車長（運） 在這裡西線月台 第三月台最旁邊這裡喔 

1126:40 車長（運） 新左營 溜過來了喔 

1126:49 運轉員（運） 第三月台 它溜到一股去了喔 快點 

1126:53 調車司事（運） 你那個趕快拉車長閥 把它拉起來 

1126:58 調車司事（運） 手軔機 手軔機啦 趕快拉起來 

1127:01 檢車員（機） 手軔機趕快轉緊啦 

1127:05 檢車員（機） ○○○ 你幫忙處理一下啦 

1127:56 調車司事（運） ○○師傅 你現在轉轍器都OK 嗎 

1128:04 運轉員（運） ○○師傅 那個 到出發號誌機了 

1128:09 號誌員（運） 喂 你說什麼 

1128:13 調車司事（運） 你盤面的轉轍器都OK 嗎 

1128:17 號誌員（運） 那個 

1128:26 調車司事（運） ○○○○ 它有沒有停下來了嗎 

1128:29 運轉員（運） 
比較慢了啦 它現在好像在出發號誌機外

面 50公尺那裡 

1128:42 勞安室主任（運） 
那個新左營 新左營 你現在調車是用什

麼模式調車啊 是用溜放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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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50 調車司事（運） 無聲音 

1129:00 勞安室主任（運） 
在新左營那個停留線這邊是新左營的員

工嗎 還是什麼單位的啊 

1129:09 值班站長（運） 
欸 今天在 391K+200 西線旁在工作那個

單位 

1129:23 號誌員（運） 啊 

1129:26 號誌員（運） 現在什麼情形 我也看不懂 

1129:32 勞安室主任（運） 無聲音 

1129:36 調車司事（運） 無聲音 

1129:38 調車司事（運） 新左營行控室 那我現在是一股連車嗎 

1129:46 
新左營站列檢

（運） 
7202 

1129:47 運轉員（運） 無聲音 

1129:50 調車員（運） 行控室 守車還在跑喔 

1129:56 運轉員（運） 無聲音 

1129:58 運轉員（運） 快進隧道了 完了完了 

1130:04 勞安室主任（運） ○副座 現在守車跑到哪裡了 

1130:10 值班站長（運） ○○ 你現在在二股調車嗎 

1130:17 調車司事（運） 對 我在停留線二股調車 

1130:20 值班站長（運） 你溜放嗎 

1130:22 司機員（機） 四股啦 

1130:24 調車司事（運） 
沒有啦 沒有用溜的 他聯的時候太快了

啦 

1130:30 勞安室主任（運） 

你們開什麼玩笑啊 我○○○主任 你在

停留線那個守車是怎麼回事 現在那個守

車在哪裡啊 

1130:45 值班站長（運） ○○ 你們現在那邊是怎樣 勞安主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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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溜放嗎 

1130:50 調車司事（運） 沒有溜放 沒有溜放 

1130:53 檢車員（機） 
守車現在撞一下後 現在可能快到地下化

那邊了 

1131:00 
新左營站值班站長

（運） 
守車現在跑到地下化那邊嗎 

1131:04 檢車員（機） 對啊 一直跑過去 

1131:08 勞安室主任（運） 
啊你那個守車上面有沒有人 要把它制軔

下來 那個守車跑到哪裡去了 

1131:16 檢車員（機） 
那個現在撞一下一直跑過去 我現在去看

一下 

1131:21 勞安室主任（運） 副座趕快處理 那個守車已經溜逸了 

1131:28 調車員（機） ○○○ 我在 7202這邊 我來看一下 

1131:35 值班站長（運） ○○你是溜逸嗎 

1131:39 調車司事（運） 
副座 他連的時候太快了 我都有在喊車

台 他就整個 5車的時候就撞上來了 

1131:48 勞安室主任（運） 
○副座先不要問了 看那個 Caboose 先擋

下來 不要影響到本線 

1131:57 調車司事（運） 
副座那有沒有人去 還是已經出過進站號

誌了 

1132:02 調車員（運） 
它溜到地下化那邊了 守車追不上去了 

車上沒人 

1132:09 勞安室主任（運） 
副座 趕快處理 趕快處理，那個守車到底

是怎麼回事 有沒有要停下來 

1132:15 勞安室主任（運） 
你那個有影響列車 趕快列車都要停下來

了啦 

1132:20 值班站長（運） ○○現在那個守車在哪裡 

1132:24 調車員（運） 副座 看不到了 在地下化那邊 我們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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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看不到了 我剛要追追不上 

1132:31 值班站長（運） 在西線還是東線 

1132:33 左營站 左營回報那個守車已經過來地下化了喔 

1132:39 調車司事（運） 有到舊左營了嗎 

1132:41 左營站 過去了 過去了 

1132:44 值班站長（運） 啊在哪一線啊 

1132:48 調車員（運） 在東線 東正線 

1132:59 新左營列檢（運） 月台這邊沒看到守車 

1133:03 左營站 已經過左營了 

1133:05 調車司事（運） 無聲音 

1133:06 調車司事（運） 無聲音 

1133:09 勞安室主任（運） 
你們都不要講話了啦 ○副座趕快那個跟

調度所報告 那個 阻止列車開了啦 

1133:18 值班站長（運） 我這裡開下去了啊 

1133:22 調車司事（運） 副座東線不能放車了喔 

1133:30 勞安室主任（運） 
趕快通知高雄站 看高雄站有沒有人擋下

來 沒辦法就一直通報下去 

1133:41 檢車員（機） 它現在跑到哪裡了 

1133:47 勞安室主任（運） 控制盤都看不到嗎 

1133:49 號誌員（運） ？？？ 

1133:52 檢車員（機） 無聲音 

1135:23 號誌員（運） 無聲音 

1135:52 楠梓站 新左營站 111楠梓通過了喔 

1136:00 檢車員（機） 請問現在跑到哪裡了 

1136:03 楠梓站 楠梓站通過了喔 

1136:06 檢車員（機） 沒有啦 7202守車啦 

1136:10 楠梓站 喔 這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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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12 勞安室主任（運） 

不要再問了 ○副座 你趕快調度所 然後

通知高雄 鳳山趕快看要開通哪裡 把它

擋下來 

1136:23 勞安室主任（運） 
看用沙包什麼之類的 趕快擋下來 快擋

下來 

1136:30 號誌員（運） 欸主任 我們 111這邊先停車 沒有要開 

1136:40 勞安室主任（運） 111到新左營就先擋下來了啦 

1136:44 號誌員（運） 先擋下來 都會先擋下來 

1136:48 號誌員（運） 
111 機車長 新左營呼叫 新左營一股停

車 

1136:55 111 機車長 111 一股停車 謝謝 

1137:01 檢車員（機） 在內惟站啊 

1137:10 運轉副主任（機） 運轉室 現在在坡道 它進入地下化 

1137:35 檢車員（機） 
請問一下 那個守車現在跑到哪裡了 有

到內惟站了嗎 

1137:39 值班站長（運） 
○○ 你現在去看一下 看那個車在內惟

站有沒有停下來 

1137:47 勞安室主任（運） 

內惟你管的叫站員回報 那個盤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就是趕快 用人力目測看車跑到

哪裡 有沒有通知高雄站了嗎 

1138:03 值班站長（運） 
高雄站副座知道了 我有跟他說 他說在

內惟站啦 

1138:08 內惟站 報告副座 內惟目前現在沒有看到守車喔 

1138:14 值班站長（運） 內惟沒看到嗎 

1138:16 內惟站 欸 正確 

1138:18 值班站長（運） 好 

1138:19 3182 司機員 內惟剛剛 3182就看到已經通過了啊 

1138:24 勞安室主任（運） 是 3182 司機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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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28 第 3182 次司機員 對 是 

1138:30 勞安室主任（運） 

趕快就一個站一個站那個回報回來啦 那

個請高雄站那個美術館他們轄管一個站

一個站回報 那個守車高雄看是要開通副

線 還是哪裡有沙包之類 還是看高雄來

不及那個鳳山就去用 

1140:26 檢車員（機） 還沒有在內惟啊…我尋看看 

1140:33 檢車員（機） 它是走東是嗎 

1141:38 檢車員（機） 內惟這邊都沒看到欸 

1141:46 勞安室主任（運） 
那個○副座 那個跟那個高雄聯絡要看哪

個看哪個算 

1141:53 勞安室主任（運） 停的列車那個司機員幫忙看一下 

1142:05 檢車員（機） 
剛剛那個內惟都沒看到守車過去啊 我現

在是在新左營跟內惟隧道裡面 

1142:19 306 車長 新左營 新左營 306車長呼叫 

1142:23 值班站長（運） 聽到請說 

1142:25 運轉員（運） 無聲音 

1142:28 306 車長 
它在那個美術館跟新左營中間 離內惟美

術館間 離內惟很近 

1142:43 值班站長（運） 
離內惟很近 所以是在美術館跟那個內惟

中間 

1142:51 檢車員（機） 啊 它有沒有停下來 

1142:53 306 車長 

目前我看的時候…看起來很像是停了 不

過很緩…不知道是不是滑的很緩慢 看不

太出來 反正它目前就是離內惟南下大概

1至 200 公尺左右 

1143:14 高雄運務段段長 
那個新左營站值班站長 你那邊是不是在

調車啊 沒有機車沒有本務機車在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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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22 司機員（機） 有啊 有啊 我們那個 

1143:25 司機員（機） 無聲音 

1143:28 高雄運務段段長 

調度所 聯絡一下是不是本務機車跟著出

去 如果它速度不是很快 能夠追得上的

話 直接聯掛就可以把它掛了或是怎麼樣 

先調離開 

1143:42 值班站長（運） ？？？ 

1143:44 調車司事（運） 
欸副座 我用 7202 他有一台 R 柴電機車

我們去追那台車 

1143:50 高雄運務段段長 
如果說 剛才回報速度不是很快的話直接

就把它追回來了啊 不用在那邊一直等啊 

1144:02 司機員（機） 你要趕快把那個 R 柴電機車拆開啊 

1144:11 勞安室主任（運） 
欸新左營○副座 那個有回報 Caboose 現

在跑到哪裡了 

1144:17 值班站長（運） 無聲音 

1144:18 值班站長（運） 
那裡內惟跟美術館中間 離美術館 離內

惟很近 啊只有一輛守車在哪裡 

1144:29 勞安室主任（運） 過來了嗎 

1144:30 檢車員（機） 啊 我過去看一下 我在內惟車站這邊 

1144:36 勞安室主任（運） 

你趕快就是東線不能放車 你那個停留線

剛 7202 調車 R 柴電機車趕快開出去 它

停下來趕快把它拖回來 

1144:54 勞安室主任（運） 這樣聽懂沒 

1145:01 306 司機員 新左營 306司機員呼叫 

1145:08 號誌員（運） 請說 

1145:10 306 司機員 

剛經過時看到那台守車在差不多 400K 附

近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動 很慢 很慢 趕

緊派人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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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20 號誌員（運） 好 好 

1145:22 勞安室主任（運） 
那個○副座 應該前面有上坡了 守車跑

不動 你趕快叫 R 柴電機車去把它拖回來 

1145:32 勞安室主任（運） 那個叫員工跟去 一個或 2個跟去 

1145:37 司機員（機） 無聲音 

1145:39 調車司事（運） 

欸 新左營行車室四股這台 R 柴電機車 

我現在在上面 你幫我轉一下 看能不能

去追那台車 

1145:49 號誌員（運） 
啊那個要調度員下命令 我們不能自己去

追 請等一下 

1145:55 調車司事（運） 好收到 我們在四股等 

1145:59 勞安室主任（運） ○副座趕快跟調度所申請行車命令 

1146:05 司機員（機） 啊你先打給我我轉線 

1146:57 值班站長（運） 

那個 7202○○ 你只要一台機車出來就

好 守車沒在動了 調度員說去內惟去掛

回來 

1147:12 調車司事（運） 好 收到 

1147:13 司機員（機） 啊中線你要給我扳一下 讓我轉線 

1147:19 勞安室主任（運） 啊調度員有下行車命令了嗎 ○副座 

1147:28 司機員（機） 
我們在停留線 先轉 先轉 再來要行車命

令 

1147:38 司機員（機） 五股如果空線 可以轉五股 

1147:43 司機員（機） 停留線五股 

1147:48 司機員（機） 四股轉五股啦 麻煩一下謝謝 

1147:53 
運轉室副主任

（機） 

○○○機務段呼叫 你叫小○手機 自己

的手機開一下 我要他聯絡一下 

1148:05 司機員（機） 
新左營站 7202 四股要轉停留線 5 股 麻

煩號誌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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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話人 發話內容 

1148:18 勞安室主任（運） 
欸 新左營號控 趕快把 R 柴電機車轉線

過來啦 

1148:50 司機員（機） 無聲音 

1148:51 司機員（機） 四股調車ALLRIGHT 

1149:54 調車司事（運） 7202本務五股ALLRIGHT 

1150:15 檢車員（機） 現在守車在 399/67的地方 我到了喔 

1150:24 高雄運務段段長 停留在那裏嗎 還是還有在動 

1150:28 檢車員（機） 停留了 

1150:30 高雄運務段段長 
收到 謝謝 趕快那個本務機車趕快做調

車申請命令以後 去把它掛回來 

1150:54 檢車員（機） 399/67 的位置喔 

1152:51 高雄運務段段長 
新左營站 你的本務機車調車跟那個到現

場的行車手續辦的怎麼樣了 

1152:59 調車司事（運） 
欸 站長我們現在在機車上了準備要過去

聯掛了 

1153:04 司機員（機） 要等那個行車命令 有一個新的車次啦 

1153:08 高雄運務段段長 
有跟調度員申請行車命令嗎 這個要用傳

令法喔 

1154:29 調車司事（運） 無聲音 

1154:30 調車司事（運） 我們在五股等喔 

1154:49 司機員（機） 不能開阿 那個方向不能開 

1154:56 值班站長（運） ○哥你現在 7202在幾股 

1155:00 調車司事（運） 7202在五股 在五股等號誌下來 

1155:04 值班站長（運） 啊 ○○○○ 來 

1155:46 值班站長（運） 3161開車後 救援你要讓他走哪一線 

1155:54 司機員（機） 要有行車命令以及新的車次啊 

1156:01 值班站長（運） 72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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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話人 發話內容 

1157:38 值班站長（運） ○○你 7202準備好了嗎 好了先給你開 

1157:43 傳令員（運） 來 行控室上車了 傳令員上車了 謝謝 

1157:47 司機員（機） 好了 我準備好了 

1157:52 檢車員（機） 在 39968 UK401+008 

1158:03 司機員（機） 你說 391408 

1158:08 檢車員（機） 399+68 

1158:12 檢車員（機） 401 UK401+0.008 

1158:23 檢車員（機） 我在這等你 我把它制軔了 

1158:27 調車司事（運） 好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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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左營道班工作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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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本案駕駛疲勞風險評估預測模組（FRI）分析

結果摘要 

  第 7202 次車駕駛各由 1 位司機員與機車助理擔任，本案司機員

與機車助理於民國 109 年 6 月 4 日至 10 日之疲勞風險評估預測

模組（FRI）分析，如下： 

一、 司機員 

7202 次司機員於民國 109 年 6 月 4 日至 10 日之乘務工作紀錄如

表 1，其中 6 月 4 日與 7 日未排班。依其乘務資料，FRI 預測分析結

果如圖 1 及 2；其中事故當日之工作班的 FRI 分析結果如下： 

1. 疲勞指數為 8.68（總分 100），代表其於事故當日 ZY924 工作

班產生高度疲勞（Karolinska 睡眠量表在 8 或 9 分）的機率為

8.68%。 

2. 風險指數為 1.01，代表其於 ZY924 工作班發生事故之相對風

險，是一典型班表（2 日班、2 夜班、4 日休假）發生事故的

1.01 倍。 

表 1    乘務工作紀錄 

上班 

日期 

工作 

起始 

時間 

下班 

日期 

工作 

結束 

時間 

工作
負荷

14 

注意
力需
求 

工作班中
休息頻率
（平均休
息間隔） 

（分鐘） 

工作班中
平均每次
休息時間
（分鐘） 

工作班中
最長工作
時間 

（分鐘） 

工作班中
最長工作
時間後之
休息時間
（分鐘） 

由住處至
上班處之
通勤時間
長度 

（分鐘） 

06/05 1205 06/06 0635 2 2 175 300 270 55 20 

06/08 2115 06/09 1309 2 2 195 565 200 565 20 

06/10
15 

1026 06/10 2239 2 2 305 125 330 125 20 

                                           

14 參考國外鐵道業使用 FRI 分析經驗，列車乘務的工作負荷及注意力需求多在中等或中等以
上，故 7202 司機員在 6 月 4 日至 10 日之列車乘務工作之工作負荷設定為 2: moderately 

demanding, little spare capacity，注意力需求亦為 2: most of the time。 
15 為分析事故當日班表之疲勞與風險指數，故工作班結束時間為原預劃報到下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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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事故前一週班表疲勞指數 

圖 2 事故前一週班表風險指數 

二、 機車助理 

7202 次機車助理於民國 109 年 6 月 4 日至 10 日之乘務工作紀錄

如表 2。依其乘務資料，FRI 預測分析結果如圖 3 及 4；其中事故當

日之工作班的 FRI 分析結果如下： 

1. 疲勞指數為 6.35（總分 100），代表其於事故當日 ZY924 工作

班產生高度疲勞（Karolinska 睡眠量表在 8 或 9 分）的機率為

8.42%。 

2. 風險指數為 1.19，代表其於 ZY924 工作班發生事故之相對風

險，是一典型班表發生事故的 1.0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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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乘務工作紀錄 

上班 

日期 

工作 

起始 

時間 

下班 

日期 

工作 

結束 

時間 

工作
負荷

16 

注意
力需
求 

工作班平均
休息間隔
（分鐘） 

工作班平
均每次休
息時間 

（分鐘） 

工作班最
長工作時

間 

（分鐘） 

工作班最
長工作時
間後之休
息時間
（分鐘） 

由住處至
上班處之
通勤時間
長度 

（分鐘） 

06/04 1618 06/05 1223 2 2 360 495 460 495 30 

06/07 0754 06/07 1908 2 2 245 190 285 0 30 

06/08 0456 06/08 1022 2 2 0 0 330 0 30 

06/09 1052 06/09 1700 2 2 140 50 185 50 30 

06/1017 1026 06/10 2239 2 2 305 125 330 125 30 

圖 3 事故前一週班表疲勞指數 

圖 4 事故前一週班表風險指數 

                                           

16 參考國外鐵道業使用 FRI 分析經驗，列車乘務的工作負荷及注意力需求多在中等或中等以
上；考量 7202 機車助理於乘務過程中須持續注意號誌、道旁速限與路況，並執行呼喚應答等動
作，故其在 6 月 4 日至 10 日之列車乘務工作的工作負荷設定為 2: moderately demanding, little 

spare capacity，注意力需求亦為 2: most of the time。 
17 為分析事故當日班表之疲勞與風險指數，故工作班結束時間為原預劃報到下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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